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澄字第15號

移 送  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代   理   人  李俊儒     

              林科       

              陳宗佑     

被 付懲戒 人  楊志斌        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工務處

                            臺東工務段前段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辯   護   人  陳世昕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楊志斌記過貳次，併罰款新臺幣拾伍萬元。

    事  實

壹、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楊志斌於擔任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已改制

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臺鐵局）工務處臺東

工務段(以下稱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已於民國ll0年10月2

日退休），辦理「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

東線砸道工程」(以下稱本案工程)採購案件，未依契約規定

之履約地點施工，致路線隔斷申請與契約施工路段不同，在

未實際對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下，用內容不實砸道檢查紀錄

等文件辦理計價，由得標廠商取得本案工程全部價款，因違

反政府採購法圖利得標廠商，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廖家文、

廖彥華、陳棋彰、林振昌、孫國雄、李明坤及許維軒（上述

人員以下或簡稱廖家文等7人），因與得標廠商人員陳怡

芬、陳輝虎、何秀菊、林昆旻、林瑞垵，以及違法在得標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商兼職之臺鐵局員工徐永祥（上述人員以下或簡稱陳怡芬等

6人），共同或單獨為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㈠所載之違反刑

事法律行為，分別經法院刑事第一、二審判決有罪，被付懲

戒人核有審核不實、督導不周，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

收欠妥等疏失，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相關之規定，並影響機關

形象，核其違法失職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㈠、廖家文等7人違反刑事法律之犯罪事實，以及徐永祥另違反

公務員服務法之違失行為，詳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㈠之記

載。

㈡、１、廖彥華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稱臺北地院）以111

年度原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以下稱刑事第一審判決），論

以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

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２、許維軒經刑事第一審判決，論

以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五月（其餘從

略）。廖彥華、許維軒均未對上開判決，提起刑事第二審上

訴，業經判決確定。

㈢、廖家文、陳棋彰、林振昌、孫國雄及李明坤，經臺灣高等法

院以112年度原上訴字第122號刑事判決（以下稱刑事第二審

判決），於撤銷刑事第一審判決關於其等部分後，１、改判

論廖家文以共同犯公務員對監督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二

年十月（其餘從略）。２、改判論陳棋彰以共同犯公務員對

監督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二年八月（其餘從略）。３、

改判論處林振昌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及犯行使登載

不實公文書罪刑，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二年，並諭知緩刑

四年（其餘從略）。４、改判論孫國雄以共同犯公務員對主

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

餘從略）。５、改判論李明坤以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

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

略）。

㈣、１、陳怡芬、陳輝虎、徐永祥經臺北地院112年度簡字第332

號刑事簡易判決（以下稱刑事簡易判決），均論以共同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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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罪，分別處有期徒刑一年，並均諭知緩

刑五年（其餘從略）。２、何秀菊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共

同犯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刑，定

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

３、林昆旻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犯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

文書共二罪罪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月（均屬得易

科罰金之罪）；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

六月（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其餘從略）。４、林瑞垵經

刑事簡易判決，論處犯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共二罪罪

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月（均屬得易科罰金之

罪）；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屬

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並諭知緩刑三年（其餘從略）。

㈤、徐永祥另經交通部以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移送懲戒法院

審理後，經懲戒法院以111年度清字第62號判決，判處休

職，期間一年，併罰款新臺幣（下同）六十萬元。

㈥、廖家文等7人及陳怡芬等6人，上述分別遭法院判處罪刑及懲

戒處分部分，有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如本判決事實欄壹之五編

號㈤至㈧所示之各該判決書影本附卷可稽。

二、

㈠、督導責任：依臺鐵局各段、廠、所、隊、中心員工服務手冊

（下稱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以及臺東工務段108年3月28

日東工養字第1080001693號函、108年4月29日東工養字第

1080002261號函，其內所載之相關內容，顯見臺東工務段未

能依規辦理隔斷路線作業程序之審核，亦未確實掌握施工安

全前提之隔斷路線資料。又臺鐵局嗣並以112年6月19日鐵人

二字第1120020891號函，以被付懲戒人於任職臺東工務段段

長期間，督導臺東工務段辦理本案工程，未善盡督導屬員之

責，致生弊端，影響路譽為由，核定對被付懲戒人為申誡2

次之行政懲處。

㈡、驗收結算：依移送機關所提出如事實欄壹、五編號㈢、�、
�至�等證據資料顯示，本案工程之施工計畫送審核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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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審查單、工程驗收指派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竣工報告單、工程結算明細表、工程數量結算表、工程決算

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相關文書資料，均係由被付懲戒人決

行或代為決行。

三、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之證據如下：   

㈠、依本案工程採購契約及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所記載之內容，

可見本案工程施作地點與申請隔斷路線不符，且在未實際對

得標廠商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形下，配合內容不實之軌道

施工抽查表及公共工程監造報表，經內部簽辦逐級陳核，最

後皆由被付懲戒人核定，被付懲戒人顯有核定不實之違失。

㈡、又依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內關於段長職掌及應監督事項（詳

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記載，廖家文等7人因本案工程分別

遭判處如上述之罪刑，被付懲戒人顯有督導不周之違失。另

依本案工程驗收程序等之相關文件，均係由被付懲戒人決行

或代為決行以觀，亦可見被付懲戒人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

驗收欠妥之疏失。

四、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㈠、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分別規定：「公務員

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

「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

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

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

㈡、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對段內所實施之事

項，應監督所屬切實遵行，本案工程相關之造假文件，經內

部簽辦逐級陳核，最後皆由被付懲戒人核定，有核定不實之

違失。又臺東工務段多名員工因本案工程遭判處罪刑，亦有

督導不周之失。另本案工程造假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等，

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亦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

收欠妥等疏失。被付懲戒人於接受移送機關詢問時，亦坦承

上開相關違法事實，並表示：「本案沒有辦理契約變更，這

部分確實是有疏失；是我任內發生，當然是我的疏失；後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驗收相關表格與資料，都是經由承辦人員層層覈實驗收，最

後副段長以甲章決行；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本採購案

所為之相關表單（包含履約管理及驗收結算等文件），所核

定之段長甲章，均授權王志中副段長決行」等語。顯見被付

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並有疏於指揮監督之責，其未能依相

關規定執行其職務，且未善盡謹慎勤勉及力求切實之職責，

核有違失，且情節重大。

㈢、綜上，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辦理本案工

程未依契約規定之履約地點施工，且在未實際對施工成果進

行檢查之情形下，用內容不實砸道檢查紀錄等文件辦理計

價，使得標廠商取得本案工程之全部價款，履約過程之「一

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及「公共工程監造報表」，係經內

部簽辦逐級陳核，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另竣工結算之「工程

驗收指派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竣工報告

單」、「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工程數量結算表」、「工程

決算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相關文件，亦由被付懲戒

人決行或代為決行，因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圖利得標廠商，

臺東工務段所屬7名員工均遭法院判處罪刑，被付懲戒人核

有審核不實、督導不周，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

等疏失，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所為除足以損害機關名譽

外，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8條等規定，足

認其違法情節，誠屬重大，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

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㈣、移送機關對被付懲戒人答辯之意見略以：

１、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依臺鐵局員工服務手

冊之記載，職司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處理該段一切事宜，對於

工務上實施事項，應負監督所屬切實遵行之責，而本案工程

如前述之相關表格文件等，最後均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又依

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第5點第4款規定，各級主管為業

務需要而增刻之職名章，須指定專人保管使用，主管並同負

行政與法律上責任，本案工程採購契約履約文件，雖係由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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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長王志中督導並使用段長甲章用印，然被付懲戒人依前揭

規定亦同負有行政與法律上責任。

２、被付懲戒人辯解各語，均係事後卸責之詞。被付懲戒人確有

移送機關所指之前述違失，且其情節重大，請鈞院依法審

理，以資懲儆。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各1件）：

㈠、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

㈡、本案工程採購契約

㈢、本案工程之施工計畫

㈣、交通部l13年4月15日交路㈠字第l138900l06號函

㈤、刑事第一審判決

㈥、刑事第二審判決 

㈦、刑事簡易判決 

㈧、懲戒法院ll1年度清字第62號判決

㈨、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l08年4月25日至l08年5月2日)

㈩、公共工程監造報表（l08年4月25日至l08年5月2日) 

�、臺鐵局各段、廠、所、隊中心員工服務手冊

�、臺東工務段l08年3月28日東工養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東工務段l08年4月29日東工養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鐵局l12年6月19日鐵人二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鐵局採購案件權責劃分及內部控制機制表

�、工程驗收指派單

�、臺鐵局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臺鐵局竣工報告單 

�、臺鐵局工程結算明細表

�、臺鐵局工程數量結算表

�、臺鐵局工程決算明細表 

�、臺鐵局工程決算書 

�、移送機關l13年7月30日詢問筆錄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應無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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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等疏失：

㈠、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臺東工務段受臺鐵局

授權辦理本案工程，得標廠商雖確有部分實際施作路段，與

本案工程契約所定應施作之路段不符，臺東工務段養路室主

任廖家文等7人因而遭法院判處罪刑，先予敘明。

㈡、惟臺東工務段所管轄之路線共計151公里，段內員工人數約

200人，各項公務繁雜，被付懲戒人雖擔任臺東工務段段

長，然需有效分配工作始能善盡職責，依據臺鐵局員工服務

手冊內之記載，副段長準用段長之服務規定，為有效處理段

內各項業務，較單純之養護工程即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

（例如本案工程）。

㈢、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依據臺鐵局職名章

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刻有段長甲章、乙章，其中甲章即由

副段長王志中保管使用。

㈣、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壹、五編號�至�所示之證明書及明細表

等相關文件，均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其並使用段長

甲章在上用印，被付懲戒人並非實際管理本案工程之人。至

於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壹、五編號�所示之「工程驗收指派

單」，雖係由被付懲戒人蓋職名章，但其內容僅係請臺鐵局

高雄工務段派員辦理驗收，並未涉及本案工程實際施作之項

目、數量，被付懲戒人並無審核不實情事。

㈤、又被付懲戒人擔任段長之業務繁忙，每個月均需定期赴臺鐵

局本部參加各種例行或臨時會議，在段內主持事務之時間有

限，為能有效管理段內各項業務，被付懲戒人約每2週即召

開段內主管晨報，每月召開養路及施工會議，希望透過會議

統整、解決問題以防微杜漸，善盡管理責任，有被付懲戒人

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可證。除此之外，為順利完成南迴鐵路電

氣化之施工計畫，被付懲戒人亦每月召開、主持聯合工作協

調會議，邀集交通部鐵道局東部工程處所屬第三、四工務段

等相關單位人員參與，足見被付懲戒人對於本案工程之執行

監督，實有付出相當之心力。而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副段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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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中及廖家文等7人，均未曾向被付懲戒人告知本案工程

有辦理契約變更之需要，或有實際施作路線與本案工程契約

不符之情形，故被付懲戒人事實上無從處理此問題，迄退休

後始知悉本案工程有違法情事，被付懲戒人對於任內督導下

屬人員未周所生問題，深表歉意，然被付懲戒人就養路工作

既有定期會議檢討，在此情形下，廖家文等7人卻未提出上

述問題，被付懲戒人並無發覺及處理問題之機會，實難認被

付懲戒人應負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

等責任。

㈥、另移送意旨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雖包含被付懲戒人在移

送機關所陳述之內容，但依該詢問筆錄所記載之內容以觀，

可知該詢問筆錄所記載之情節，並非被付懲戒人實際陳述之

內容，而係移送機關事後自行加以整理所得，該事後加以整

理所呈現之文字，顯與被付懲戒人實際表達之意思不符。被

付懲戒人所稱「是我任內發生，當然是我的疏失」等語，係

指被付懲戒人擔任段長所應負之督導責任而言。至於應辦理

契約變更而未予辦理一節，因副段長王志中及養路室主任廖

家文均未回報問題，被付懲戒人根本無從予以處理，實難逕

認應由被付懲戒人負責。

二、縱認被付懲戒人有移送意旨所指之疏失，亦懇請鈞院審酌一

切情況，惠予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

㈠、本案工程實際上係由副段長王志中負責處理，段長甲章亦係

由其保管、使用，而被付懲戒人雖非實際負責處理本案工程

之人，然對段內工作已善盡管理督導責任，業如前述，被付

懲戒人並無怠忽職守情事。

㈡、被付懲戒人職涯累計記功31次、嘉獎121次、記過2次、申誡

4次，可見被付懲戒人執行職務雖非全無過失，但始終秉持

兢兢業業之態度執行職務。被付懲戒人對本案之發生深表歉

意，懇請鈞院審酌本案是否有懲戒之必要，若鈞院仍認有懲

戒之必要，並請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一切情狀，從

輕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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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付懲戒人於本案準備程序中陳稱：本案工程由副段長王志

中持伊之甲章全權處理，伊於退休後才被告知本案工程有不

法情事。伊願承擔本案督導不周之連帶責任，但伊並無移送

機關所指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不實等疏

失。本案工程之相關表格，於108年12月26日才製作完成，

嗣後再轉送鐵路局工務處。伊因本案工程弊端，遭鐵路局核

定申誡2次，伊並未提起復審。

四、聲請調查證據：

㈠、請向臺東工務段函調該段108年1月份起至108年12月份止，

召開養路會議、晨報會議紀錄，以及與鐵道局東部工程處所

屬第三、四工務段等相關單位，所召開聯合工作協調會議之

會議紀錄。

㈡、上述資料，足以證明被付懲戒人約每2週召開段內主管晨

報、每月召開養路及施工會議、聯合協調會議，已善盡管理

責任。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各1件）：

㈠、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暨其附件

㈡、l08年度4至6月份養路會議紀錄

㈢、臺東工務段l08年第5至l0次晨報紀錄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於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10月2日止，擔任臺東

工務段段長，依臺東工務段辦事細則第13條「段長綜理段

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段長襄助之」，以及臺鐵局員

工服務手冊，於工務單位員工職掌表內記載「段（隊）長

（兼）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處理該管段內一切事宜」；於工務

單位員工個別遵守事項內記載「段長對於工務上實施事項，

應監督所屬切實遵行．．．」，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

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為機關

首長及各級主管之重要職責；應依據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之

原則，對直屬屬員切實執行考核，次級屬員得實施重點考

核。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屬員認真執行考核者，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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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疏於督導考核或考核不實者，應視其情節輕重，予以

議處」等之規定，應切實對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執行監督考

核之責任。乃被付懲戒人對臺東工務段員工廖家文等7人，

未善盡其應負之監督考核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

7人於辦理本案工程之過程中，與得標廠商人員陳怡芬等6

人，共同或單獨為下列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

㈠、廖家文等7人及陳怡芬等6人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   

１、背景及人物說明：

⑴、緣臺鐵局北區供應廠採購課於107年間，以公開招標之方

式，辦理由臺東工務段主辦之本案工程採購案，由慶耀營造

有限公司（以下稱慶耀公司）得標，主要施工項目包括軌道

砸道平整機械砸道98,000公尺（以下稱軌道砸道工程）及各

式道岔機械砸道共計96套（以下稱道岔砸道工程）。依本案

工程契約約定：①、慶耀公司關於軌道砸道工程之履約範圍

為臺東工務段轄內電氣化路段（案發時該路段由北往南至南

迴線知本站止）；關於道岔砸道工程之履約範圍係從三民站

至知本站之各站道岔（花蓮縣玉里鎮、富里鄉，臺東縣池上

鄉、關山鎮、鹿野鄉、臺東市、卑南鄉）。②、契約價金係

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③、機關於必要時得

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

④、本案工程之施工檢查為施工當日檢查，需檢查位置及標

準值，如未達標準時，應於3日內重新施工至檢查合格為

止，否則視為未完工。⑤、上述之檢查由施工轄區之領班或

擔任監工者會同立約商代表辦理，工務段檢查人員並得填寫

檢查紀錄表共三份，經雙方簽認，一份自存備查，一份交立

約商，一份送工務段以為計價、抽查及驗收依據。即慶耀公

司於進行軌道砸道工程及道岔砸道工程時，須會同臺鐵局人

員一齊施工，雙方就慶耀公司之施工結果須立即檢查，就軌

道砸道工程部分，須將檢查結果登載於「當日軌道砸道平整

機械砸道完成檢查紀錄表」（以下稱軌道檢查紀錄表），就

道岔砸道工程部分，須將檢查結果登載於「當日道岔機械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道完成檢查紀錄表」（以下稱道岔檢查紀錄表），不論係軌

道檢查紀錄表或道岔檢查紀錄表，其上均須有廠商代表（即

慶耀公司人員）及會驗單位（即臺鐵局人員）之簽名。此

外，依照本案工程採購案之監造計畫，臺鐵局尚須會同慶耀

公司施工之人員，就慶耀公司當日施工結果進行自主抽查，

並就軌道砸道工程之抽查結果製成「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

表」（以下稱軌道施工抽查表），就道岔砸道工程之抽查結

果製成「道岔工程施工抽查表」（以下稱道岔施工抽查

表）。

⑵、廖家文、廖彥華及陳棋彰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分別擔任臺

東工務段養路室主任、助理工務員及臺東工務段臺東工務分

駐所（下稱臺東工務分駐所）主任；林振昌、孫國雄及李明

坤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分別擔任臺東工務分駐所臺東道

班、知本道班及鹿野道班之技術領班；許維軒於本案工程施

作期間，擔任臺東工務段池上分駐所技術助理。又陳怡芬係

慶耀公司及長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長盛公司）之實

際負責人，綜理慶耀及長盛公司之事務；陳輝虎係慶耀及長

盛公司之員工，擔任本案工程之履約品管人員；徐永祥於本

案工程施工期間，擔任臺鐵局工務養護苗栗施工分隊分隊

長，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相關規定，私下在慶耀及長盛公司

兼職，除在該二公司內成立軌道班及負責管理外，並參與本

案工程之履約；何秀菊、林昆旻、林瑞垵則均係慶耀及長盛

公司之員工。

２、廖家文等7人與陳怡芬等6人，於辦理及施作本案工程時，共

同或單獨為下列違反刑事法律行為。

⑴、軌道砸道工程部分：

①、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與陳怡芬、陳輝虎、徐永祥、何秀

菊，獲悉慶耀公司依本案工程契約，實際施作軌道砸道工程

長度僅為88,665公尺，尚不足9,335公尺（ 98,000公

尺-88,665公尺），慶耀公司若未與臺鐵局辦理契約變更，

僅得以88,665公尺向臺鐵局請領工程款。廖家文、廖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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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棋彰為使慶耀公司取得全部工程款，明知本案工程之施工

應依契約及相關規定執行，彼等竟共同基於對於主管事務，

違背相關法規命令，直接圖慶耀公司不法利益、行使登載不

實業務文書、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8年4月

22日起至同年月25日間，謀議下列計畫：就本案工程契約不

辦理契約變更，由慶耀公司相關人員向廖家文等人提供，該

公司施作長度不足部分之相關資料，並由廖家文等人依上述

資料指示慶耀公司人員，至本案工程契約所約定之施作範圍

外，即南迴線太麻里站附近施作軌道砸道工程，將原本不足

之施作長度（即9,335公尺）予以補足，並自履約範圍內挑

出尚未進行軌道砸道工程之路段，據以製作內容虛偽不實之

施工文件，藉此將慶耀公司在本案工程契約範圍外（即南迴

線太麻里站附近）所施作之軌道砸道工程，佯裝為慶耀公司

已在本案工程契約範圍內履行軌道砸道工程，而得以向臺鐵

局辦理計價及取得全部工程款。

②、謀議既定，廖家文、廖彥華及陳棋彰為遂行上述計畫，即指

示慶耀公司人員製作不實施工資料，並商請臺東工務分駐所

之道班技術領班，即李明坤、林振昌、孫國雄等配合簽核。

陳怡芬等6人即與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基於共同行使登

載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聯絡，明知相關人員並無於如刑事第

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2、4至6所示日期，至同上附表軌道

砸道檢查紀錄表不實內容欄所載施工之情事，仍接續不實製

作各該編號所示之軌道砸道檢查紀錄表、軌道施工抽查表，

並交付予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而為行使。李明坤、林振

昌及孫國雄均明知並無前開文件所載施工情事，亦與廖家

文、廖彥華、陳棋彰及前述陳怡芬等6人，承前開對於主管

事務圖利、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

犯意聯絡，分別在內容不實之軌道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位

上簽名或用印。另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並在未實際對慶

耀公司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況下，即逕行分別不實登載如

同上附表軌道施工抽查表不實內容欄所載之事項，李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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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國雄及林振昌並在上簽名或用印後，交由陳棋彰據以製作

內容不實之軌道施工抽查表，再交由廖家文、廖彥華及王志

中審核蓋章（王志中斯時擔任臺東工務段副段長，由其持被

付懲戒人之甲章審核蓋章），復將該抽查表交由廖彥華據以

製作不實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並逐級層轉廖家文蓋章後，

由王志中持被付懲戒人之甲章蓋章核定而為行使，使辦理本

案工程驗收之主驗人，誤認本案工程未依約施工部分，業經

慶耀公司施作軌道砸道工程，並經臺鐵局人員檢查合格，而

同意予以驗收，足生損害於臺鐵局對本案工程管理驗收之正

確性，並使慶耀公司取得未依約履行部分之工程款共126萬

878元，而為圖利慶耀公司之行為。

⑵、道岔砸道工程部分：

    林昆旻、林瑞垵明知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30日，並未對如刑

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二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亦明知慶耀公

司於108年6月4日，亦未對如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三所示道

岔施作砸道工程，然為讓慶耀公司就本案工程可取得道岔砸

道工程部分之全部工程款，竟先由林昆旻、林瑞垵於其等業

務上所製作之道岔檢查紀錄表上，填載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

30日，對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二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及

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對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三所示道

岔施作砸道工程等不實內容，並分別交付與許維軒、林振

昌。而許維軒、林振昌均明知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對

慶耀公司關於上述工程之施作情形，應依本案工程契約切實

抽查驗收，方得在道岔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簽名用印。

乃許維軒、林振昌均明知其等並未對上述工程進行查驗，林

振昌竟基於行使內容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先於108年9月19

日前某時許，逕在慶耀公司提出之108年6月4日道岔檢查紀

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用印；另基於行使不實公文書之犯意，在

不詳時間，逕在108年6月4日之道岔施工抽查表檢測人員欄

內用印，虛偽不實表示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所進行之

道岔砸道工程，業經臺鐵局人員會驗合格。又許維軒基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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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於108年5月30日在臺鐵局玉里

道班房舍旁，逕在慶耀公司所提出之108年5月30日道岔檢查

紀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簽名，虛偽不實表示慶耀公司於108年5

月30日，所施作之道岔砸道工程，業經臺鐵局人員會驗合

格。該等文件嗣經慶耀公司向臺鐵局提出，用以請領工程款

款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臺鐵局對於工程管理驗收之正確

性。

㈡、廖家文等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參與共同犯罪者除

得標廠商陳怡芬等人外，甚有同為鐵路局員工卻違法在得標

廠商兼職之徐永祥（詳如前述），其參與本案犯罪之人數眾

多，犯罪情節非輕且牽連甚廣，影響機關信譽及機關紀律形

象甚鉅。乃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期間，對廖家文等

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竟全然不知，其對上述人員

未善盡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

違法行為，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

二、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依本判決理由欄一所記載

之相關規定（見本院卷第1宗第253頁、402頁、404頁），對

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廖家文等7人，應切實執行監督考核之

責任，以維護機關安全及防止重大弊端之發生。而廖家文等

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參與共同犯罪者除得標廠商

人員陳怡芬等人外，甚有同為鐵路局員工卻違法在得標廠商

兼職之徐永祥（上述人員分別遭法院判處罪刑及懲戒處分之

情形，詳見本判決事實欄壹、一之㈡至㈥之記載），其參與

犯罪之人數眾多，犯罪情節非輕且牽連甚廣，影響機關信譽

及機關紀律形象甚鉅，依其犯罪情節，不難由平日之監督考

核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乃被付懲戒人未善盡對廖

家文等7人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

之違法行為，顯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又臺鐵局於被付懲

戒人退休後，同以「前任職於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督導臺

東工務段辦理『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

縣砸道工程採購案』，未善盡督導屬員之責，致生弊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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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路譽』為由，核定對被付懲戒人為申誡2次之行政懲處，

有移送機關所提出之證據�所示之鐵路局函文附卷可稽，被

付懲戒人嗣未對上述行政懲處提起復審等情，亦據被付懲戒

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述明確。另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

序中，亦坦承其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時，未發覺廖家文等

7人之違法行為，願承擔督導不周之連帶責任等語。綜上所

述，被付懲戒人有前述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事證已臻明

確。被付懲戒人聲請本院調取如本判決事實欄貳之四所示之

相關會議紀錄等，並不能為被付懲戒人有利之論斷。

三、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3項後段規定「前二項（應受懲戒）

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員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日。但應受懲

戒行為係不作為者，指公務員所屬服務機關或移送機關知悉

之日」。本案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不作為違失，雖無

從由卷內所附相關證據資料得知，被付懲戒人之應作為義務

究於何時終止，亦無法得知臺東工務段或監察院，究於何時

知悉被付懲戒人之不作為違失。但依臺東工務段於108年12

月16日，製作本案工程之工程決算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情

以觀（見本院卷第1宗第460至463頁），可見本案工程於上

述日期之前仍未結案，即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斯時仍未

被發覺，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迄108年12月16

日仍持續中。而監察院於113年10月15日，將本案移送本

院，有蓋用本院收文章之監察院函可考（見本院卷第1宗第7

頁）。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行為，既迄108年12

月16日仍持續中，則計算至本案於113年10月15日繫屬於本

院之日止，顯未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

10年及5年之懲戒權行使期間。又公務員懲戒法雖於109年7

月17日修正施行，但該次修正施行非屬法律有變更之情形，

自毋庸為比較新舊法，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適用

109年7月17日修正施行之裁判時法。

四、核被付懲戒人未善盡對廖家文等7人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

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除違反本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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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一所載之相關規定外，並違反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

第8條，即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之旨，

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項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公務員服

務法於111年6月24日修正施行，該法修正施行前第5條、第7

條，雖經移列為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並酌作部

分文字調整，惟對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

之規定並無不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現行公

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之規定。本件被付懲戒人如本判決

理由一、二所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致廖家文等7人於本

案工程進行中，得以集體為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嚴重損害

政府信譽，且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尊重及信

賴，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

關所提供之相關證據資料，以及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相關陳述各情，已足認事證明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

第1項但書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

人本案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其違反義務之情節及程度、所

生之損害及影響，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定事項等一

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五、不另為不受懲戒諭知部分：

㈠、移送機關雖另指本案工程相關表格文件等，均經內部簽辦逐

級層轉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因認被付懲戒人另有審核不實，

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云云。惟查：

１、被付懲戒人否認其有移送機關另指之上述違失，並為本判決

事實欄貳之一所載之辯解。而依移送機關提出於本院之意見

書狀內記載：本案工程相關履約文件，雖係由副段長王志中

督導，並使用段長甲章用印等情（見本院卷第2宗第81

頁），核與移送機關所提出如本判決事實欄壹、五編號㈢

（見本院卷第1宗第212至213頁）、編號㈨、㈩（見本院卷

第1宗第389至398頁）、編號�至�（見本院卷第1宗第452至

463頁）之證據資料顯示，其中除編號�之本案工程驗收指

派單（指派高雄工務段派員辦理驗收），係由被付懲戒人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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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職名章外，其餘本案工程重要之表格文件等，則均係蓋

用被付懲戒人之甲章相符等情以觀，堪認被付懲戒人辯稱：

本案工程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該工程相關表格文件

亦均係由王志中蓋用伊之甲章，伊並非實際管理本案工程之

人等語，係屬事實。

２、本案工程既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該工程相關表格文

件亦均係由王志中蓋用被付懲戒人之甲章，則被付懲戒人雖

應負對廖家文等7人未善盡監督考核之責，但其既未實際負

責或參與本案工程之指揮管理，自不能遽認被付懲戒人有審

核不實，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至移送機關

提出於本院之意見書狀內，所引用之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

要點第5點第4款，即「前三款增刻之職名章，均指定專人保

管使用，並同負行政與法律上之責任」之規定，係指經指定

為保管使用增刻職名章之人，應同負行政與法律上之責任而

言，其情形與被付懲戒人就本案工程，究應負何種法律上之

責任無涉，移送機關據以主張依上述規定，被付懲戒人應負

此部分疏失之責任云云，要屬誤解。

㈡、移送機關關於此部分所舉之證據，並不能證明被付懲戒人有

此部分之違失，爰就此部分不另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之諭

知。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7款、第8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祺祥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黃麟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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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莊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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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澄字第15號
移 送  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代   理   人  李俊儒      
              林科        
              陳宗佑      
被 付懲戒 人  楊志斌        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工務處
                            臺東工務段前段長






辯   護   人  陳世昕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楊志斌記過貳次，併罰款新臺幣拾伍萬元。
    事  實
壹、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楊志斌於擔任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已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臺鐵局）工務處臺東工務段(以下稱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已於民國ll0年10月2日退休），辦理「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線砸道工程」(以下稱本案工程)採購案件，未依契約規定之履約地點施工，致路線隔斷申請與契約施工路段不同，在未實際對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下，用內容不實砸道檢查紀錄等文件辦理計價，由得標廠商取得本案工程全部價款，因違反政府採購法圖利得標廠商，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林振昌、孫國雄、李明坤及許維軒（上述人員以下或簡稱廖家文等7人），因與得標廠商人員陳怡芬、陳輝虎、何秀菊、林昆旻、林瑞垵，以及違法在得標廠商兼職之臺鐵局員工徐永祥（上述人員以下或簡稱陳怡芬等6人），共同或單獨為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㈠所載之違反刑事法律行為，分別經法院刑事第一、二審判決有罪，被付懲戒人核有審核不實、督導不周，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疏失，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相關之規定，並影響機關形象，核其違法失職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㈠、廖家文等7人違反刑事法律之犯罪事實，以及徐永祥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違失行為，詳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㈠之記載。
㈡、１、廖彥華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稱臺北地院）以111年度原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以下稱刑事第一審判決），論以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２、許維軒經刑事第一審判決，論以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五月（其餘從略）。廖彥華、許維軒均未對上開判決，提起刑事第二審上訴，業經判決確定。
㈢、廖家文、陳棋彰、林振昌、孫國雄及李明坤，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原上訴字第122號刑事判決（以下稱刑事第二審判決），於撤銷刑事第一審判決關於其等部分後，１、改判論廖家文以共同犯公務員對監督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二年十月（其餘從略）。２、改判論陳棋彰以共同犯公務員對監督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二年八月（其餘從略）。３、改判論處林振昌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及犯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刑，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二年，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４、改判論孫國雄以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５、改判論李明坤以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
㈣、１、陳怡芬、陳輝虎、徐永祥經臺北地院112年度簡字第332號刑事簡易判決（以下稱刑事簡易判決），均論以共同犯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罪，分別處有期徒刑一年，並均諭知緩刑五年（其餘從略）。２、何秀菊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共同犯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刑，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３、林昆旻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犯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共二罪罪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月（均屬得易科罰金之罪）；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其餘從略）。４、林瑞垵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犯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共二罪罪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月（均屬得易科罰金之罪）；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並諭知緩刑三年（其餘從略）。
㈤、徐永祥另經交通部以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移送懲戒法院審理後，經懲戒法院以111年度清字第62號判決，判處休職，期間一年，併罰款新臺幣（下同）六十萬元。
㈥、廖家文等7人及陳怡芬等6人，上述分別遭法院判處罪刑及懲戒處分部分，有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如本判決事實欄壹之五編號㈤至㈧所示之各該判決書影本附卷可稽。
二、
㈠、督導責任：依臺鐵局各段、廠、所、隊、中心員工服務手冊（下稱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以及臺東工務段108年3月28日東工養字第1080001693號函、108年4月29日東工養字第1080002261號函，其內所載之相關內容，顯見臺東工務段未能依規辦理隔斷路線作業程序之審核，亦未確實掌握施工安全前提之隔斷路線資料。又臺鐵局嗣並以112年6月19日鐵人二字第1120020891號函，以被付懲戒人於任職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督導臺東工務段辦理本案工程，未善盡督導屬員之責，致生弊端，影響路譽為由，核定對被付懲戒人為申誡2次之行政懲處。
㈡、驗收結算：依移送機關所提出如事實欄壹、五編號㈢、、至等證據資料顯示，本案工程之施工計畫送審核章表、施工計畫審查單、工程驗收指派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竣工報告單、工程結算明細表、工程數量結算表、工程決算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相關文書資料，均係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
三、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之證據如下：    
㈠、依本案工程採購契約及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所記載之內容，可見本案工程施作地點與申請隔斷路線不符，且在未實際對得標廠商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形下，配合內容不實之軌道施工抽查表及公共工程監造報表，經內部簽辦逐級陳核，最後皆由被付懲戒人核定，被付懲戒人顯有核定不實之違失。
㈡、又依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內關於段長職掌及應監督事項（詳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記載，廖家文等7人因本案工程分別遭判處如上述之罪刑，被付懲戒人顯有督導不周之違失。另依本案工程驗收程序等之相關文件，均係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以觀，亦可見被付懲戒人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
四、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㈠、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分別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
㈡、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對段內所實施之事項，應監督所屬切實遵行，本案工程相關之造假文件，經內部簽辦逐級陳核，最後皆由被付懲戒人核定，有核定不實之違失。又臺東工務段多名員工因本案工程遭判處罪刑，亦有督導不周之失。另本案工程造假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等，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亦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疏失。被付懲戒人於接受移送機關詢問時，亦坦承上開相關違法事實，並表示：「本案沒有辦理契約變更，這部分確實是有疏失；是我任內發生，當然是我的疏失；後續驗收相關表格與資料，都是經由承辦人員層層覈實驗收，最後副段長以甲章決行；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本採購案所為之相關表單（包含履約管理及驗收結算等文件），所核定之段長甲章，均授權王志中副段長決行」等語。顯見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並有疏於指揮監督之責，其未能依相關規定執行其職務，且未善盡謹慎勤勉及力求切實之職責，核有違失，且情節重大。
㈢、綜上，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辦理本案工程未依契約規定之履約地點施工，且在未實際對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形下，用內容不實砸道檢查紀錄等文件辦理計價，使得標廠商取得本案工程之全部價款，履約過程之「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及「公共工程監造報表」，係經內部簽辦逐級陳核，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另竣工結算之「工程驗收指派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竣工報告單」、「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工程數量結算表」、「工程決算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相關文件，亦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因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圖利得標廠商，臺東工務段所屬7名員工均遭法院判處罪刑，被付懲戒人核有審核不實、督導不周，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疏失，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所為除足以損害機關名譽外，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8條等規定，足認其違法情節，誠屬重大，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㈣、移送機關對被付懲戒人答辯之意見略以：
１、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依臺鐵局員工服務手冊之記載，職司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處理該段一切事宜，對於工務上實施事項，應負監督所屬切實遵行之責，而本案工程如前述之相關表格文件等，最後均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又依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第5點第4款規定，各級主管為業務需要而增刻之職名章，須指定專人保管使用，主管並同負行政與法律上責任，本案工程採購契約履約文件，雖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並使用段長甲章用印，然被付懲戒人依前揭規定亦同負有行政與法律上責任。
２、被付懲戒人辯解各語，均係事後卸責之詞。被付懲戒人確有移送機關所指之前述違失，且其情節重大，請鈞院依法審理，以資懲儆。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各1件）：
㈠、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
㈡、本案工程採購契約
㈢、本案工程之施工計畫
㈣、交通部l13年4月15日交路㈠字第l138900l06號函
㈤、刑事第一審判決
㈥、刑事第二審判決 
㈦、刑事簡易判決 
㈧、懲戒法院ll1年度清字第62號判決
㈨、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l08年4月25日至l08年5月2日)
㈩、公共工程監造報表（l08年4月25日至l08年5月2日) 
、臺鐵局各段、廠、所、隊中心員工服務手冊
、臺東工務段l08年3月28日東工養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東工務段l08年4月29日東工養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鐵局l12年6月19日鐵人二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鐵局採購案件權責劃分及內部控制機制表
、工程驗收指派單
、臺鐵局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臺鐵局竣工報告單 
、臺鐵局工程結算明細表
、臺鐵局工程數量結算表
、臺鐵局工程決算明細表 
、臺鐵局工程決算書 
、移送機關l13年7月30日詢問筆錄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應無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疏失：
㈠、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臺東工務段受臺鐵局授權辦理本案工程，得標廠商雖確有部分實際施作路段，與本案工程契約所定應施作之路段不符，臺東工務段養路室主任廖家文等7人因而遭法院判處罪刑，先予敘明。
㈡、惟臺東工務段所管轄之路線共計151公里，段內員工人數約200人，各項公務繁雜，被付懲戒人雖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然需有效分配工作始能善盡職責，依據臺鐵局員工服務手冊內之記載，副段長準用段長之服務規定，為有效處理段內各項業務，較單純之養護工程即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例如本案工程）。
㈢、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依據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刻有段長甲章、乙章，其中甲章即由副段長王志中保管使用。
㈣、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壹、五編號至所示之證明書及明細表等相關文件，均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其並使用段長甲章在上用印，被付懲戒人並非實際管理本案工程之人。至於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壹、五編號所示之「工程驗收指派單」，雖係由被付懲戒人蓋職名章，但其內容僅係請臺鐵局高雄工務段派員辦理驗收，並未涉及本案工程實際施作之項目、數量，被付懲戒人並無審核不實情事。
㈤、又被付懲戒人擔任段長之業務繁忙，每個月均需定期赴臺鐵局本部參加各種例行或臨時會議，在段內主持事務之時間有限，為能有效管理段內各項業務，被付懲戒人約每2週即召開段內主管晨報，每月召開養路及施工會議，希望透過會議統整、解決問題以防微杜漸，善盡管理責任，有被付懲戒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可證。除此之外，為順利完成南迴鐵路電氣化之施工計畫，被付懲戒人亦每月召開、主持聯合工作協調會議，邀集交通部鐵道局東部工程處所屬第三、四工務段等相關單位人員參與，足見被付懲戒人對於本案工程之執行監督，實有付出相當之心力。而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副段長王志中及廖家文等7人，均未曾向被付懲戒人告知本案工程有辦理契約變更之需要，或有實際施作路線與本案工程契約不符之情形，故被付懲戒人事實上無從處理此問題，迄退休後始知悉本案工程有違法情事，被付懲戒人對於任內督導下屬人員未周所生問題，深表歉意，然被付懲戒人就養路工作既有定期會議檢討，在此情形下，廖家文等7人卻未提出上述問題，被付懲戒人並無發覺及處理問題之機會，實難認被付懲戒人應負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責任。
㈥、另移送意旨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雖包含被付懲戒人在移送機關所陳述之內容，但依該詢問筆錄所記載之內容以觀，可知該詢問筆錄所記載之情節，並非被付懲戒人實際陳述之內容，而係移送機關事後自行加以整理所得，該事後加以整理所呈現之文字，顯與被付懲戒人實際表達之意思不符。被付懲戒人所稱「是我任內發生，當然是我的疏失」等語，係指被付懲戒人擔任段長所應負之督導責任而言。至於應辦理契約變更而未予辦理一節，因副段長王志中及養路室主任廖家文均未回報問題，被付懲戒人根本無從予以處理，實難逕認應由被付懲戒人負責。
二、縱認被付懲戒人有移送意旨所指之疏失，亦懇請鈞院審酌一切情況，惠予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
㈠、本案工程實際上係由副段長王志中負責處理，段長甲章亦係由其保管、使用，而被付懲戒人雖非實際負責處理本案工程之人，然對段內工作已善盡管理督導責任，業如前述，被付懲戒人並無怠忽職守情事。
㈡、被付懲戒人職涯累計記功31次、嘉獎121次、記過2次、申誡4次，可見被付懲戒人執行職務雖非全無過失，但始終秉持兢兢業業之態度執行職務。被付懲戒人對本案之發生深表歉意，懇請鈞院審酌本案是否有懲戒之必要，若鈞院仍認有懲戒之必要，並請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一切情狀，從輕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於本案準備程序中陳稱：本案工程由副段長王志中持伊之甲章全權處理，伊於退休後才被告知本案工程有不法情事。伊願承擔本案督導不周之連帶責任，但伊並無移送機關所指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不實等疏失。本案工程之相關表格，於108年12月26日才製作完成，嗣後再轉送鐵路局工務處。伊因本案工程弊端，遭鐵路局核定申誡2次，伊並未提起復審。
四、聲請調查證據：
㈠、請向臺東工務段函調該段108年1月份起至108年12月份止，召開養路會議、晨報會議紀錄，以及與鐵道局東部工程處所屬第三、四工務段等相關單位，所召開聯合工作協調會議之會議紀錄。
㈡、上述資料，足以證明被付懲戒人約每2週召開段內主管晨報、每月召開養路及施工會議、聯合協調會議，已善盡管理責任。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各1件）：
㈠、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暨其附件
㈡、l08年度4至6月份養路會議紀錄
㈢、臺東工務段l08年第5至l0次晨報紀錄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於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10月2日止，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依臺東工務段辦事細則第13條「段長綜理段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段長襄助之」，以及臺鐵局員工服務手冊，於工務單位員工職掌表內記載「段（隊）長（兼）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處理該管段內一切事宜」；於工務單位員工個別遵守事項內記載「段長對於工務上實施事項，應監督所屬切實遵行．．．」，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為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之重要職責；應依據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之原則，對直屬屬員切實執行考核，次級屬員得實施重點考核。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屬員認真執行考核者，應予獎勵；疏於督導考核或考核不實者，應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等之規定，應切實對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執行監督考核之責任。乃被付懲戒人對臺東工務段員工廖家文等7人，未善盡其應負之監督考核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於辦理本案工程之過程中，與得標廠商人員陳怡芬等6人，共同或單獨為下列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
㈠、廖家文等7人及陳怡芬等6人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    
１、背景及人物說明：
⑴、緣臺鐵局北區供應廠採購課於107年間，以公開招標之方式，辦理由臺東工務段主辦之本案工程採購案，由慶耀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稱慶耀公司）得標，主要施工項目包括軌道砸道平整機械砸道98,000公尺（以下稱軌道砸道工程）及各式道岔機械砸道共計96套（以下稱道岔砸道工程）。依本案工程契約約定：①、慶耀公司關於軌道砸道工程之履約範圍為臺東工務段轄內電氣化路段（案發時該路段由北往南至南迴線知本站止）；關於道岔砸道工程之履約範圍係從三民站至知本站之各站道岔（花蓮縣玉里鎮、富里鄉，臺東縣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臺東市、卑南鄉）。②、契約價金係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③、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④、本案工程之施工檢查為施工當日檢查，需檢查位置及標準值，如未達標準時，應於3日內重新施工至檢查合格為止，否則視為未完工。⑤、上述之檢查由施工轄區之領班或擔任監工者會同立約商代表辦理，工務段檢查人員並得填寫檢查紀錄表共三份，經雙方簽認，一份自存備查，一份交立約商，一份送工務段以為計價、抽查及驗收依據。即慶耀公司於進行軌道砸道工程及道岔砸道工程時，須會同臺鐵局人員一齊施工，雙方就慶耀公司之施工結果須立即檢查，就軌道砸道工程部分，須將檢查結果登載於「當日軌道砸道平整機械砸道完成檢查紀錄表」（以下稱軌道檢查紀錄表），就道岔砸道工程部分，須將檢查結果登載於「當日道岔機械砸道完成檢查紀錄表」（以下稱道岔檢查紀錄表），不論係軌道檢查紀錄表或道岔檢查紀錄表，其上均須有廠商代表（即慶耀公司人員）及會驗單位（即臺鐵局人員）之簽名。此外，依照本案工程採購案之監造計畫，臺鐵局尚須會同慶耀公司施工之人員，就慶耀公司當日施工結果進行自主抽查，並就軌道砸道工程之抽查結果製成「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以下稱軌道施工抽查表），就道岔砸道工程之抽查結果製成「道岔工程施工抽查表」（以下稱道岔施工抽查表）。
⑵、廖家文、廖彥華及陳棋彰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分別擔任臺東工務段養路室主任、助理工務員及臺東工務段臺東工務分駐所（下稱臺東工務分駐所）主任；林振昌、孫國雄及李明坤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分別擔任臺東工務分駐所臺東道班、知本道班及鹿野道班之技術領班；許維軒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擔任臺東工務段池上分駐所技術助理。又陳怡芬係慶耀公司及長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長盛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綜理慶耀及長盛公司之事務；陳輝虎係慶耀及長盛公司之員工，擔任本案工程之履約品管人員；徐永祥於本案工程施工期間，擔任臺鐵局工務養護苗栗施工分隊分隊長，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相關規定，私下在慶耀及長盛公司兼職，除在該二公司內成立軌道班及負責管理外，並參與本案工程之履約；何秀菊、林昆旻、林瑞垵則均係慶耀及長盛公司之員工。
２、廖家文等7人與陳怡芬等6人，於辦理及施作本案工程時，共同或單獨為下列違反刑事法律行為。
⑴、軌道砸道工程部分：
①、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與陳怡芬、陳輝虎、徐永祥、何秀菊，獲悉慶耀公司依本案工程契約，實際施作軌道砸道工程長度僅為88,665公尺，尚不足9,335公尺（98,000公尺-88,665公尺），慶耀公司若未與臺鐵局辦理契約變更，僅得以88,665公尺向臺鐵局請領工程款。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為使慶耀公司取得全部工程款，明知本案工程之施工應依契約及相關規定執行，彼等竟共同基於對於主管事務，違背相關法規命令，直接圖慶耀公司不法利益、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8年4月22日起至同年月25日間，謀議下列計畫：就本案工程契約不辦理契約變更，由慶耀公司相關人員向廖家文等人提供，該公司施作長度不足部分之相關資料，並由廖家文等人依上述資料指示慶耀公司人員，至本案工程契約所約定之施作範圍外，即南迴線太麻里站附近施作軌道砸道工程，將原本不足之施作長度（即9,335公尺）予以補足，並自履約範圍內挑出尚未進行軌道砸道工程之路段，據以製作內容虛偽不實之施工文件，藉此將慶耀公司在本案工程契約範圍外（即南迴線太麻里站附近）所施作之軌道砸道工程，佯裝為慶耀公司已在本案工程契約範圍內履行軌道砸道工程，而得以向臺鐵局辦理計價及取得全部工程款。
②、謀議既定，廖家文、廖彥華及陳棋彰為遂行上述計畫，即指示慶耀公司人員製作不實施工資料，並商請臺東工務分駐所之道班技術領班，即李明坤、林振昌、孫國雄等配合簽核。陳怡芬等6人即與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基於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聯絡，明知相關人員並無於如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2、4至6所示日期，至同上附表軌道砸道檢查紀錄表不實內容欄所載施工之情事，仍接續不實製作各該編號所示之軌道砸道檢查紀錄表、軌道施工抽查表，並交付予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而為行使。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均明知並無前開文件所載施工情事，亦與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及前述陳怡芬等6人，承前開對於主管事務圖利、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聯絡，分別在內容不實之軌道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位上簽名或用印。另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並在未實際對慶耀公司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況下，即逕行分別不實登載如同上附表軌道施工抽查表不實內容欄所載之事項，李明坤、孫國雄及林振昌並在上簽名或用印後，交由陳棋彰據以製作內容不實之軌道施工抽查表，再交由廖家文、廖彥華及王志中審核蓋章（王志中斯時擔任臺東工務段副段長，由其持被付懲戒人之甲章審核蓋章），復將該抽查表交由廖彥華據以製作不實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並逐級層轉廖家文蓋章後，由王志中持被付懲戒人之甲章蓋章核定而為行使，使辦理本案工程驗收之主驗人，誤認本案工程未依約施工部分，業經慶耀公司施作軌道砸道工程，並經臺鐵局人員檢查合格，而同意予以驗收，足生損害於臺鐵局對本案工程管理驗收之正確性，並使慶耀公司取得未依約履行部分之工程款共126萬878元，而為圖利慶耀公司之行為。
⑵、道岔砸道工程部分：
    林昆旻、林瑞垵明知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30日，並未對如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二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亦明知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亦未對如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三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然為讓慶耀公司就本案工程可取得道岔砸道工程部分之全部工程款，竟先由林昆旻、林瑞垵於其等業務上所製作之道岔檢查紀錄表上，填載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30日，對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二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及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對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三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等不實內容，並分別交付與許維軒、林振昌。而許維軒、林振昌均明知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對慶耀公司關於上述工程之施作情形，應依本案工程契約切實抽查驗收，方得在道岔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簽名用印。乃許維軒、林振昌均明知其等並未對上述工程進行查驗，林振昌竟基於行使內容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先於108年9月19日前某時許，逕在慶耀公司提出之108年6月4日道岔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用印；另基於行使不實公文書之犯意，在不詳時間，逕在108年6月4日之道岔施工抽查表檢測人員欄內用印，虛偽不實表示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所進行之道岔砸道工程，業經臺鐵局人員會驗合格。又許維軒基於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於108年5月30日在臺鐵局玉里道班房舍旁，逕在慶耀公司所提出之108年5月30日道岔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簽名，虛偽不實表示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30日，所施作之道岔砸道工程，業經臺鐵局人員會驗合格。該等文件嗣經慶耀公司向臺鐵局提出，用以請領工程款款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臺鐵局對於工程管理驗收之正確性。
㈡、廖家文等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參與共同犯罪者除得標廠商陳怡芬等人外，甚有同為鐵路局員工卻違法在得標廠商兼職之徐永祥（詳如前述），其參與本案犯罪之人數眾多，犯罪情節非輕且牽連甚廣，影響機關信譽及機關紀律形象甚鉅。乃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期間，對廖家文等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竟全然不知，其對上述人員未善盡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
二、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依本判決理由欄一所記載之相關規定（見本院卷第1宗第253頁、402頁、404頁），對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廖家文等7人，應切實執行監督考核之責任，以維護機關安全及防止重大弊端之發生。而廖家文等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參與共同犯罪者除得標廠商人員陳怡芬等人外，甚有同為鐵路局員工卻違法在得標廠商兼職之徐永祥（上述人員分別遭法院判處罪刑及懲戒處分之情形，詳見本判決事實欄壹、一之㈡至㈥之記載），其參與犯罪之人數眾多，犯罪情節非輕且牽連甚廣，影響機關信譽及機關紀律形象甚鉅，依其犯罪情節，不難由平日之監督考核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乃被付懲戒人未善盡對廖家文等7人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顯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又臺鐵局於被付懲戒人退休後，同以「前任職於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督導臺東工務段辦理『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縣砸道工程採購案』，未善盡督導屬員之責，致生弊端，影響路譽』為由，核定對被付懲戒人為申誡2次之行政懲處，有移送機關所提出之證據所示之鐵路局函文附卷可稽，被付懲戒人嗣未對上述行政懲處提起復審等情，亦據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述明確。另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坦承其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時，未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願承擔督導不周之連帶責任等語。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有前述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事證已臻明確。被付懲戒人聲請本院調取如本判決事實欄貳之四所示之相關會議紀錄等，並不能為被付懲戒人有利之論斷。
三、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3項後段規定「前二項（應受懲戒）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員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日。但應受懲戒行為係不作為者，指公務員所屬服務機關或移送機關知悉之日」。本案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不作為違失，雖無從由卷內所附相關證據資料得知，被付懲戒人之應作為義務究於何時終止，亦無法得知臺東工務段或監察院，究於何時知悉被付懲戒人之不作為違失。但依臺東工務段於108年12月16日，製作本案工程之工程決算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情以觀（見本院卷第1宗第460至463頁），可見本案工程於上述日期之前仍未結案，即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斯時仍未被發覺，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迄108年12月16日仍持續中。而監察院於113年10月15日，將本案移送本院，有蓋用本院收文章之監察院函可考（見本院卷第1宗第7頁）。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行為，既迄108年12月16日仍持續中，則計算至本案於113年10月15日繫屬於本院之日止，顯未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10年及5年之懲戒權行使期間。又公務員懲戒法雖於109年7月17日修正施行，但該次修正施行非屬法律有變更之情形，自毋庸為比較新舊法，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適用109年7月17日修正施行之裁判時法。
四、核被付懲戒人未善盡對廖家文等7人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除違反本判決理由欄一所載之相關規定外，並違反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即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項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公務員服務法於111年6月24日修正施行，該法修正施行前第5條、第7條，雖經移列為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並酌作部分文字調整，惟對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之規定並無不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之規定。本件被付懲戒人如本判決理由一、二所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致廖家文等7人於本案工程進行中，得以集體為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且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尊重及信賴，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所提供之相關證據資料，以及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相關陳述各情，已足認事證明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人本案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其違反義務之情節及程度、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定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五、不另為不受懲戒諭知部分：
㈠、移送機關雖另指本案工程相關表格文件等，均經內部簽辦逐級層轉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因認被付懲戒人另有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云云。惟查：
１、被付懲戒人否認其有移送機關另指之上述違失，並為本判決事實欄貳之一所載之辯解。而依移送機關提出於本院之意見書狀內記載：本案工程相關履約文件，雖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並使用段長甲章用印等情（見本院卷第2宗第81頁），核與移送機關所提出如本判決事實欄壹、五編號㈢（見本院卷第1宗第212至213頁）、編號㈨、㈩（見本院卷第1宗第389至398頁）、編號至（見本院卷第1宗第452至463頁）之證據資料顯示，其中除編號之本案工程驗收指派單（指派高雄工務段派員辦理驗收），係由被付懲戒人蓋用其職名章外，其餘本案工程重要之表格文件等，則均係蓋用被付懲戒人之甲章相符等情以觀，堪認被付懲戒人辯稱：本案工程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該工程相關表格文件亦均係由王志中蓋用伊之甲章，伊並非實際管理本案工程之人等語，係屬事實。
２、本案工程既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該工程相關表格文件亦均係由王志中蓋用被付懲戒人之甲章，則被付懲戒人雖應負對廖家文等7人未善盡監督考核之責，但其既未實際負責或參與本案工程之指揮管理，自不能遽認被付懲戒人有審核不實，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至移送機關提出於本院之意見書狀內，所引用之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第5點第4款，即「前三款增刻之職名章，均指定專人保管使用，並同負行政與法律上之責任」之規定，係指經指定為保管使用增刻職名章之人，應同負行政與法律上之責任而言，其情形與被付懲戒人就本案工程，究應負何種法律上之責任無涉，移送機關據以主張依上述規定，被付懲戒人應負此部分疏失之責任云云，要屬誤解。
㈡、移送機關關於此部分所舉之證據，並不能證明被付懲戒人有此部分之違失，爰就此部分不另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之諭知。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7款、第8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祺祥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黃麟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莊依婷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澄字第15號
移 送  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代   理   人  李俊儒      
              林科        
              陳宗佑      
被 付懲戒 人  楊志斌        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工務處
                            臺東工務段前段長



辯   護   人  陳世昕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楊志斌記過貳次，併罰款新臺幣拾伍萬元。
    事  實
壹、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楊志斌於擔任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已改制
    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臺鐵局）工務處臺東
    工務段(以下稱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已於民國ll0年10月2
    日退休），辦理「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
    線砸道工程」(以下稱本案工程)採購案件，未依契約規定之
    履約地點施工，致路線隔斷申請與契約施工路段不同，在未
    實際對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下，用內容不實砸道檢查紀錄等
    文件辦理計價，由得標廠商取得本案工程全部價款，因違反
    政府採購法圖利得標廠商，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廖家文、廖
    彥華、陳棋彰、林振昌、孫國雄、李明坤及許維軒（上述人
    員以下或簡稱廖家文等7人），因與得標廠商人員陳怡芬、
    陳輝虎、何秀菊、林昆旻、林瑞垵，以及違法在得標廠商兼
    職之臺鐵局員工徐永祥（上述人員以下或簡稱陳怡芬等6人
    ），共同或單獨為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㈠所載之違反刑事法
    律行為，分別經法院刑事第一、二審判決有罪，被付懲戒人
    核有審核不實、督導不周，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
    妥等疏失，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相關之規定，並影響機關形象
    ，核其違法失職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㈠、廖家文等7人違反刑事法律之犯罪事實，以及徐永祥另違反公
    務員服務法之違失行為，詳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㈠之記載。
㈡、１、廖彥華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稱臺北地院）以111年
    度原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以下稱刑事第一審判決），論以
    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
    刑四年（其餘從略）。２、許維軒經刑事第一審判決，論以
    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五月（其餘從略
    ）。廖彥華、許維軒均未對上開判決，提起刑事第二審上訴
    ，業經判決確定。
㈢、廖家文、陳棋彰、林振昌、孫國雄及李明坤，經臺灣高等法
    院以112年度原上訴字第122號刑事判決（以下稱刑事第二審
    判決），於撤銷刑事第一審判決關於其等部分後，１、改判
    論廖家文以共同犯公務員對監督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二
    年十月（其餘從略）。２、改判論陳棋彰以共同犯公務員對
    監督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二年八月（其餘從略）。３、
    改判論處林振昌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及犯行使登載
    不實公文書罪刑，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二年，並諭知緩刑
    四年（其餘從略）。４、改判論孫國雄以共同犯公務員對主
    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
    餘從略）。５、改判論李明坤以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
    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
    。
㈣、１、陳怡芬、陳輝虎、徐永祥經臺北地院112年度簡字第332號
    刑事簡易判決（以下稱刑事簡易判決），均論以共同犯行使
    登載不實業務文書罪，分別處有期徒刑一年，並均諭知緩刑
    五年（其餘從略）。２、何秀菊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共同
    犯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刑，定應
    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３
    、林昆旻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犯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
    書共二罪罪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月（均屬得易科
    罰金之罪）；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
    月（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其餘從略）。４、林瑞垵經刑
    事簡易判決，論處犯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共二罪罪刑
    ，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月（均屬得易科罰金之罪）；
    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屬不得易
    科罰金之罪），並諭知緩刑三年（其餘從略）。
㈤、徐永祥另經交通部以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移送懲戒法院
    審理後，經懲戒法院以111年度清字第62號判決，判處休職
    ，期間一年，併罰款新臺幣（下同）六十萬元。
㈥、廖家文等7人及陳怡芬等6人，上述分別遭法院判處罪刑及懲
    戒處分部分，有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如本判決事實欄壹之五編
    號㈤至㈧所示之各該判決書影本附卷可稽。
二、
㈠、督導責任：依臺鐵局各段、廠、所、隊、中心員工服務手冊
    （下稱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以及臺東工務段108年3月28
    日東工養字第1080001693號函、108年4月29日東工養字第10
    80002261號函，其內所載之相關內容，顯見臺東工務段未能
    依規辦理隔斷路線作業程序之審核，亦未確實掌握施工安全
    前提之隔斷路線資料。又臺鐵局嗣並以112年6月19日鐵人二
    字第1120020891號函，以被付懲戒人於任職臺東工務段段長
    期間，督導臺東工務段辦理本案工程，未善盡督導屬員之責
    ，致生弊端，影響路譽為由，核定對被付懲戒人為申誡2次
    之行政懲處。
㈡、驗收結算：依移送機關所提出如事實欄壹、五編號㈢、、至
    等證據資料顯示，本案工程之施工計畫送審核章表、施工
    計畫審查單、工程驗收指派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竣工
    報告單、工程結算明細表、工程數量結算表、工程決算明細
    表、工程決算書等相關文書資料，均係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
    代為決行。
三、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之證據如下：    
㈠、依本案工程採購契約及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所記載之內容，
    可見本案工程施作地點與申請隔斷路線不符，且在未實際對
    得標廠商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形下，配合內容不實之軌道
    施工抽查表及公共工程監造報表，經內部簽辦逐級陳核，最
    後皆由被付懲戒人核定，被付懲戒人顯有核定不實之違失。
㈡、又依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內關於段長職掌及應監督事項（詳
    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記載，廖家文等7人因本案工程分別
    遭判處如上述之罪刑，被付懲戒人顯有督導不周之違失。另
    依本案工程驗收程序等之相關文件，均係由被付懲戒人決行
    或代為決行以觀，亦可見被付懲戒人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
    驗收欠妥之疏失。
四、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㈠、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分別規定：「公務員應
    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
    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
    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
    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
㈡、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對段內所實施之事項
    ，應監督所屬切實遵行，本案工程相關之造假文件，經內部
    簽辦逐級陳核，最後皆由被付懲戒人核定，有核定不實之違
    失。又臺東工務段多名員工因本案工程遭判處罪刑，亦有督
    導不周之失。另本案工程造假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等，由
    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亦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
    欠妥等疏失。被付懲戒人於接受移送機關詢問時，亦坦承上
    開相關違法事實，並表示：「本案沒有辦理契約變更，這部
    分確實是有疏失；是我任內發生，當然是我的疏失；後續驗
    收相關表格與資料，都是經由承辦人員層層覈實驗收，最後
    副段長以甲章決行；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本採購案所
    為之相關表單（包含履約管理及驗收結算等文件），所核定
    之段長甲章，均授權王志中副段長決行」等語。顯見被付懲
    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並有疏於指揮監督之責，其未能依相關
    規定執行其職務，且未善盡謹慎勤勉及力求切實之職責，核
    有違失，且情節重大。
㈢、綜上，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辦理本案工
    程未依契約規定之履約地點施工，且在未實際對施工成果進
    行檢查之情形下，用內容不實砸道檢查紀錄等文件辦理計價
    ，使得標廠商取得本案工程之全部價款，履約過程之「一般
    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及「公共工程監造報表」，係經內部
    簽辦逐級陳核，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另竣工結算之「工程驗
    收指派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竣工報告單」、
    「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工程數量結算表」、「工程決算明
    細表」、「工程決算書」等相關文件，亦由被付懲戒人決行
    或代為決行，因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圖利得標廠商，臺東工
    務段所屬7名員工均遭法院判處罪刑，被付懲戒人核有審核
    不實、督導不周，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疏失
    ，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所為除足以損害機關名譽外，並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8條等規定，足認其違
    法情節，誠屬重大，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
    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㈣、移送機關對被付懲戒人答辯之意見略以：
１、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依臺鐵局員工服務手
    冊之記載，職司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處理該段一切事宜，對於
    工務上實施事項，應負監督所屬切實遵行之責，而本案工程
    如前述之相關表格文件等，最後均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又依
    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第5點第4款規定，各級主管為業
    務需要而增刻之職名章，須指定專人保管使用，主管並同負
    行政與法律上責任，本案工程採購契約履約文件，雖係由副
    段長王志中督導並使用段長甲章用印，然被付懲戒人依前揭
    規定亦同負有行政與法律上責任。
２、被付懲戒人辯解各語，均係事後卸責之詞。被付懲戒人確有
    移送機關所指之前述違失，且其情節重大，請鈞院依法審理
    ，以資懲儆。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各1件）：
㈠、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
㈡、本案工程採購契約
㈢、本案工程之施工計畫
㈣、交通部l13年4月15日交路㈠字第l138900l06號函
㈤、刑事第一審判決
㈥、刑事第二審判決 
㈦、刑事簡易判決 
㈧、懲戒法院ll1年度清字第62號判決
㈨、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l08年4月25日至l08年5月2日)
㈩、公共工程監造報表（l08年4月25日至l08年5月2日) 
、臺鐵局各段、廠、所、隊中心員工服務手冊
、臺東工務段l08年3月28日東工養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東工務段l08年4月29日東工養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鐵局l12年6月19日鐵人二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鐵局採購案件權責劃分及內部控制機制表
、工程驗收指派單
、臺鐵局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臺鐵局竣工報告單 
、臺鐵局工程結算明細表
、臺鐵局工程數量結算表
、臺鐵局工程決算明細表 
、臺鐵局工程決算書 
、移送機關l13年7月30日詢問筆錄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應無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
    妥等疏失：
㈠、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臺東工務段受臺鐵局
    授權辦理本案工程，得標廠商雖確有部分實際施作路段，與
    本案工程契約所定應施作之路段不符，臺東工務段養路室主
    任廖家文等7人因而遭法院判處罪刑，先予敘明。
㈡、惟臺東工務段所管轄之路線共計151公里，段內員工人數約20
    0人，各項公務繁雜，被付懲戒人雖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
    然需有效分配工作始能善盡職責，依據臺鐵局員工服務手冊
    內之記載，副段長準用段長之服務規定，為有效處理段內各
    項業務，較單純之養護工程即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例
    如本案工程）。
㈢、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依據臺鐵局職名章
    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刻有段長甲章、乙章，其中甲章即由
    副段長王志中保管使用。
㈣、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壹、五編號至所示之證明書及明細表等
    相關文件，均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其並使用段長甲
    章在上用印，被付懲戒人並非實際管理本案工程之人。至於
    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壹、五編號所示之「工程驗收指派單」
    ，雖係由被付懲戒人蓋職名章，但其內容僅係請臺鐵局高雄
    工務段派員辦理驗收，並未涉及本案工程實際施作之項目、
    數量，被付懲戒人並無審核不實情事。
㈤、又被付懲戒人擔任段長之業務繁忙，每個月均需定期赴臺鐵
    局本部參加各種例行或臨時會議，在段內主持事務之時間有
    限，為能有效管理段內各項業務，被付懲戒人約每2週即召
    開段內主管晨報，每月召開養路及施工會議，希望透過會議
    統整、解決問題以防微杜漸，善盡管理責任，有被付懲戒人
    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可證。除此之外，為順利完成南迴鐵路電
    氣化之施工計畫，被付懲戒人亦每月召開、主持聯合工作協
    調會議，邀集交通部鐵道局東部工程處所屬第三、四工務段
    等相關單位人員參與，足見被付懲戒人對於本案工程之執行
    監督，實有付出相當之心力。而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副段長
    王志中及廖家文等7人，均未曾向被付懲戒人告知本案工程
    有辦理契約變更之需要，或有實際施作路線與本案工程契約
    不符之情形，故被付懲戒人事實上無從處理此問題，迄退休
    後始知悉本案工程有違法情事，被付懲戒人對於任內督導下
    屬人員未周所生問題，深表歉意，然被付懲戒人就養路工作
    既有定期會議檢討，在此情形下，廖家文等7人卻未提出上
    述問題，被付懲戒人並無發覺及處理問題之機會，實難認被
    付懲戒人應負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
    等責任。
㈥、另移送意旨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雖包含被付懲戒人在移
    送機關所陳述之內容，但依該詢問筆錄所記載之內容以觀，
    可知該詢問筆錄所記載之情節，並非被付懲戒人實際陳述之
    內容，而係移送機關事後自行加以整理所得，該事後加以整
    理所呈現之文字，顯與被付懲戒人實際表達之意思不符。被
    付懲戒人所稱「是我任內發生，當然是我的疏失」等語，係
    指被付懲戒人擔任段長所應負之督導責任而言。至於應辦理
    契約變更而未予辦理一節，因副段長王志中及養路室主任廖
    家文均未回報問題，被付懲戒人根本無從予以處理，實難逕
    認應由被付懲戒人負責。
二、縱認被付懲戒人有移送意旨所指之疏失，亦懇請鈞院審酌一
    切情況，惠予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
㈠、本案工程實際上係由副段長王志中負責處理，段長甲章亦係
    由其保管、使用，而被付懲戒人雖非實際負責處理本案工程
    之人，然對段內工作已善盡管理督導責任，業如前述，被付
    懲戒人並無怠忽職守情事。
㈡、被付懲戒人職涯累計記功31次、嘉獎121次、記過2次、申誡4
    次，可見被付懲戒人執行職務雖非全無過失，但始終秉持兢
    兢業業之態度執行職務。被付懲戒人對本案之發生深表歉意
    ，懇請鈞院審酌本案是否有懲戒之必要，若鈞院仍認有懲戒
    之必要，並請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一切情狀，從輕
    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於本案準備程序中陳稱：本案工程由副段長王志
    中持伊之甲章全權處理，伊於退休後才被告知本案工程有不
    法情事。伊願承擔本案督導不周之連帶責任，但伊並無移送
    機關所指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不實等疏
    失。本案工程之相關表格，於108年12月26日才製作完成，
    嗣後再轉送鐵路局工務處。伊因本案工程弊端，遭鐵路局核
    定申誡2次，伊並未提起復審。
四、聲請調查證據：
㈠、請向臺東工務段函調該段108年1月份起至108年12月份止，召
    開養路會議、晨報會議紀錄，以及與鐵道局東部工程處所屬
    第三、四工務段等相關單位，所召開聯合工作協調會議之會
    議紀錄。
㈡、上述資料，足以證明被付懲戒人約每2週召開段內主管晨報、
    每月召開養路及施工會議、聯合協調會議，已善盡管理責任
    。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各1件）：
㈠、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暨其附件
㈡、l08年度4至6月份養路會議紀錄
㈢、臺東工務段l08年第5至l0次晨報紀錄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於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10月2日止，擔任臺東
    工務段段長，依臺東工務段辦事細則第13條「段長綜理段務
    ，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段長襄助之」，以及臺鐵局員工
    服務手冊，於工務單位員工職掌表內記載「段（隊）長（兼
    ）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處理該管段內一切事宜」；於工務單位
    員工個別遵守事項內記載「段長對於工務上實施事項，應監
    督所屬切實遵行．．．」，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
    考核要點第3點「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為機關首長及
    各級主管之重要職責；應依據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之原則，
    對直屬屬員切實執行考核，次級屬員得實施重點考核。各機
    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屬員認真執行考核者，應予獎勵；疏
    於督導考核或考核不實者，應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等
    之規定，應切實對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執行監督考核之責任
    。乃被付懲戒人對臺東工務段員工廖家文等7人，未善盡其
    應負之監督考核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於辦
    理本案工程之過程中，與得標廠商人員陳怡芬等6人，共同
    或單獨為下列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
㈠、廖家文等7人及陳怡芬等6人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    
１、背景及人物說明：
⑴、緣臺鐵局北區供應廠採購課於107年間，以公開招標之方式，
    辦理由臺東工務段主辦之本案工程採購案，由慶耀營造有限
    公司（以下稱慶耀公司）得標，主要施工項目包括軌道砸道
    平整機械砸道98,000公尺（以下稱軌道砸道工程）及各式道
    岔機械砸道共計96套（以下稱道岔砸道工程）。依本案工程
    契約約定：①、慶耀公司關於軌道砸道工程之履約範圍為臺
    東工務段轄內電氣化路段（案發時該路段由北往南至南迴線
    知本站止）；關於道岔砸道工程之履約範圍係從三民站至知
    本站之各站道岔（花蓮縣玉里鎮、富里鄉，臺東縣池上鄉、
    關山鎮、鹿野鄉、臺東市、卑南鄉）。②、契約價金係依實
    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③、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
    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④、
    本案工程之施工檢查為施工當日檢查，需檢查位置及標準值
    ，如未達標準時，應於3日內重新施工至檢查合格為止，否
    則視為未完工。⑤、上述之檢查由施工轄區之領班或擔任監
    工者會同立約商代表辦理，工務段檢查人員並得填寫檢查紀
    錄表共三份，經雙方簽認，一份自存備查，一份交立約商，
    一份送工務段以為計價、抽查及驗收依據。即慶耀公司於進
    行軌道砸道工程及道岔砸道工程時，須會同臺鐵局人員一齊
    施工，雙方就慶耀公司之施工結果須立即檢查，就軌道砸道
    工程部分，須將檢查結果登載於「當日軌道砸道平整機械砸
    道完成檢查紀錄表」（以下稱軌道檢查紀錄表），就道岔砸
    道工程部分，須將檢查結果登載於「當日道岔機械砸道完成
    檢查紀錄表」（以下稱道岔檢查紀錄表），不論係軌道檢查
    紀錄表或道岔檢查紀錄表，其上均須有廠商代表（即慶耀公
    司人員）及會驗單位（即臺鐵局人員）之簽名。此外，依照
    本案工程採購案之監造計畫，臺鐵局尚須會同慶耀公司施工
    之人員，就慶耀公司當日施工結果進行自主抽查，並就軌道
    砸道工程之抽查結果製成「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以
    下稱軌道施工抽查表），就道岔砸道工程之抽查結果製成「
    道岔工程施工抽查表」（以下稱道岔施工抽查表）。
⑵、廖家文、廖彥華及陳棋彰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分別擔任臺
    東工務段養路室主任、助理工務員及臺東工務段臺東工務分
    駐所（下稱臺東工務分駐所）主任；林振昌、孫國雄及李明
    坤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分別擔任臺東工務分駐所臺東道班
    、知本道班及鹿野道班之技術領班；許維軒於本案工程施作
    期間，擔任臺東工務段池上分駐所技術助理。又陳怡芬係慶
    耀公司及長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長盛公司）之實際
    負責人，綜理慶耀及長盛公司之事務；陳輝虎係慶耀及長盛
    公司之員工，擔任本案工程之履約品管人員；徐永祥於本案
    工程施工期間，擔任臺鐵局工務養護苗栗施工分隊分隊長，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相關規定，私下在慶耀及長盛公司兼職
    ，除在該二公司內成立軌道班及負責管理外，並參與本案工
    程之履約；何秀菊、林昆旻、林瑞垵則均係慶耀及長盛公司
    之員工。
２、廖家文等7人與陳怡芬等6人，於辦理及施作本案工程時，共
    同或單獨為下列違反刑事法律行為。
⑴、軌道砸道工程部分：
①、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與陳怡芬、陳輝虎、徐永祥、何秀
    菊，獲悉慶耀公司依本案工程契約，實際施作軌道砸道工程
    長度僅為88,665公尺，尚不足9,335公尺（98,000公尺-88,6
    65公尺），慶耀公司若未與臺鐵局辦理契約變更，僅得以88
    ,665公尺向臺鐵局請領工程款。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為
    使慶耀公司取得全部工程款，明知本案工程之施工應依契約
    及相關規定執行，彼等竟共同基於對於主管事務，違背相關
    法規命令，直接圖慶耀公司不法利益、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
    書、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8年4月22日起至
    同年月25日間，謀議下列計畫：就本案工程契約不辦理契約
    變更，由慶耀公司相關人員向廖家文等人提供，該公司施作
    長度不足部分之相關資料，並由廖家文等人依上述資料指示
    慶耀公司人員，至本案工程契約所約定之施作範圍外，即南
    迴線太麻里站附近施作軌道砸道工程，將原本不足之施作長
    度（即9,335公尺）予以補足，並自履約範圍內挑出尚未進
    行軌道砸道工程之路段，據以製作內容虛偽不實之施工文件
    ，藉此將慶耀公司在本案工程契約範圍外（即南迴線太麻里
    站附近）所施作之軌道砸道工程，佯裝為慶耀公司已在本案
    工程契約範圍內履行軌道砸道工程，而得以向臺鐵局辦理計
    價及取得全部工程款。
②、謀議既定，廖家文、廖彥華及陳棋彰為遂行上述計畫，即指
    示慶耀公司人員製作不實施工資料，並商請臺東工務分駐所
    之道班技術領班，即李明坤、林振昌、孫國雄等配合簽核。
    陳怡芬等6人即與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基於共同行使登
    載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聯絡，明知相關人員並無於如刑事第
    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2、4至6所示日期，至同上附表軌道
    砸道檢查紀錄表不實內容欄所載施工之情事，仍接續不實製
    作各該編號所示之軌道砸道檢查紀錄表、軌道施工抽查表，
    並交付予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而為行使。李明坤、林振
    昌及孫國雄均明知並無前開文件所載施工情事，亦與廖家文
    、廖彥華、陳棋彰及前述陳怡芬等6人，承前開對於主管事
    務圖利、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
    意聯絡，分別在內容不實之軌道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位上
    簽名或用印。另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並在未實際對慶耀
    公司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況下，即逕行分別不實登載如同
    上附表軌道施工抽查表不實內容欄所載之事項，李明坤、孫
    國雄及林振昌並在上簽名或用印後，交由陳棋彰據以製作內
    容不實之軌道施工抽查表，再交由廖家文、廖彥華及王志中
    審核蓋章（王志中斯時擔任臺東工務段副段長，由其持被付
    懲戒人之甲章審核蓋章），復將該抽查表交由廖彥華據以製
    作不實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並逐級層轉廖家文蓋章後，由
    王志中持被付懲戒人之甲章蓋章核定而為行使，使辦理本案
    工程驗收之主驗人，誤認本案工程未依約施工部分，業經慶
    耀公司施作軌道砸道工程，並經臺鐵局人員檢查合格，而同
    意予以驗收，足生損害於臺鐵局對本案工程管理驗收之正確
    性，並使慶耀公司取得未依約履行部分之工程款共126萬878
    元，而為圖利慶耀公司之行為。
⑵、道岔砸道工程部分：
    林昆旻、林瑞垵明知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30日，並未對如刑
    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二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亦明知慶耀公
    司於108年6月4日，亦未對如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三所示道
    岔施作砸道工程，然為讓慶耀公司就本案工程可取得道岔砸
    道工程部分之全部工程款，竟先由林昆旻、林瑞垵於其等業
    務上所製作之道岔檢查紀錄表上，填載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
    30日，對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二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及
    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對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三所示道
    岔施作砸道工程等不實內容，並分別交付與許維軒、林振昌
    。而許維軒、林振昌均明知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對慶
    耀公司關於上述工程之施作情形，應依本案工程契約切實抽
    查驗收，方得在道岔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簽名用印。乃
    許維軒、林振昌均明知其等並未對上述工程進行查驗，林振
    昌竟基於行使內容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先於108年9月19日
    前某時許，逕在慶耀公司提出之108年6月4日道岔檢查紀錄
    表會驗單位欄內用印；另基於行使不實公文書之犯意，在不
    詳時間，逕在108年6月4日之道岔施工抽查表檢測人員欄內
    用印，虛偽不實表示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所進行之道
    岔砸道工程，業經臺鐵局人員會驗合格。又許維軒基於行使
    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於108年5月30日在臺鐵局玉里道
    班房舍旁，逕在慶耀公司所提出之108年5月30日道岔檢查紀
    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簽名，虛偽不實表示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
    30日，所施作之道岔砸道工程，業經臺鐵局人員會驗合格。
    該等文件嗣經慶耀公司向臺鐵局提出，用以請領工程款款而
    為行使，足生損害於臺鐵局對於工程管理驗收之正確性。
㈡、廖家文等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參與共同犯罪者除得
    標廠商陳怡芬等人外，甚有同為鐵路局員工卻違法在得標廠
    商兼職之徐永祥（詳如前述），其參與本案犯罪之人數眾多
    ，犯罪情節非輕且牽連甚廣，影響機關信譽及機關紀律形象
    甚鉅。乃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期間，對廖家文等7
    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竟全然不知，其對上述人員未
    善盡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
    法行為，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
二、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依本判決理由欄一所記載
    之相關規定（見本院卷第1宗第253頁、402頁、404頁），對
    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廖家文等7人，應切實執行監督考核之
    責任，以維護機關安全及防止重大弊端之發生。而廖家文等
    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參與共同犯罪者除得標廠商
    人員陳怡芬等人外，甚有同為鐵路局員工卻違法在得標廠商
    兼職之徐永祥（上述人員分別遭法院判處罪刑及懲戒處分之
    情形，詳見本判決事實欄壹、一之㈡至㈥之記載），其參與犯
    罪之人數眾多，犯罪情節非輕且牽連甚廣，影響機關信譽及
    機關紀律形象甚鉅，依其犯罪情節，不難由平日之監督考核
    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乃被付懲戒人未善盡對廖家
    文等7人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
    違法行為，顯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又臺鐵局於被付懲戒
    人退休後，同以「前任職於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督導臺東
    工務段辦理『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縣
    砸道工程採購案』，未善盡督導屬員之責，致生弊端，影響
    路譽』為由，核定對被付懲戒人為申誡2次之行政懲處，有移
    送機關所提出之證據所示之鐵路局函文附卷可稽，被付懲
    戒人嗣未對上述行政懲處提起復審等情，亦據被付懲戒人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陳述明確。另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
    ，亦坦承其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時，未發覺廖家文等7人
    之違法行為，願承擔督導不周之連帶責任等語。綜上所述，
    被付懲戒人有前述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事證已臻明確。被
    付懲戒人聲請本院調取如本判決事實欄貳之四所示之相關會
    議紀錄等，並不能為被付懲戒人有利之論斷。
三、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3項後段規定「前二項（應受懲戒）
    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員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日。但應受懲
    戒行為係不作為者，指公務員所屬服務機關或移送機關知悉
    之日」。本案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不作為違失，雖無
    從由卷內所附相關證據資料得知，被付懲戒人之應作為義務
    究於何時終止，亦無法得知臺東工務段或監察院，究於何時
    知悉被付懲戒人之不作為違失。但依臺東工務段於108年12
    月16日，製作本案工程之工程決算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情
    以觀（見本院卷第1宗第460至463頁），可見本案工程於上
    述日期之前仍未結案，即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斯時仍未
    被發覺，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迄108年12月16
    日仍持續中。而監察院於113年10月15日，將本案移送本院
    ，有蓋用本院收文章之監察院函可考（見本院卷第1宗第7頁
    ）。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行為，既迄108年12月1
    6日仍持續中，則計算至本案於113年10月15日繫屬於本院之
    日止，顯未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10年
    及5年之懲戒權行使期間。又公務員懲戒法雖於109年7月17
    日修正施行，但該次修正施行非屬法律有變更之情形，自毋
    庸為比較新舊法，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適用109年7
    月17日修正施行之裁判時法。
四、核被付懲戒人未善盡對廖家文等7人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
    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除違反本判決理由
    欄一所載之相關規定外，並違反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
    第8條，即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之旨，
    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項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公務員服
    務法於111年6月24日修正施行，該法修正施行前第5條、第7
    條，雖經移列為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並酌作部
    分文字調整，惟對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
    之規定並無不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現行公
    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之規定。本件被付懲戒人如本判決
    理由一、二所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致廖家文等7人於本
    案工程進行中，得以集體為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嚴重損害
    政府信譽，且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尊重及信
    賴，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
    關所提供之相關證據資料，以及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相關陳述各情，已足認事證明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
    第1項但書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
    人本案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其違反義務之情節及程度、所
    生之損害及影響，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定事項等一
    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五、不另為不受懲戒諭知部分：
㈠、移送機關雖另指本案工程相關表格文件等，均經內部簽辦逐
    級層轉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因認被付懲戒人另有審核不實，
    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云云。惟查：
１、被付懲戒人否認其有移送機關另指之上述違失，並為本判決
    事實欄貳之一所載之辯解。而依移送機關提出於本院之意見
    書狀內記載：本案工程相關履約文件，雖係由副段長王志中
    督導，並使用段長甲章用印等情（見本院卷第2宗第81頁）
    ，核與移送機關所提出如本判決事實欄壹、五編號㈢（見本
    院卷第1宗第212至213頁）、編號㈨、㈩（見本院卷第1宗第38
    9至398頁）、編號至（見本院卷第1宗第452至463頁）之
    證據資料顯示，其中除編號之本案工程驗收指派單（指派
    高雄工務段派員辦理驗收），係由被付懲戒人蓋用其職名章
    外，其餘本案工程重要之表格文件等，則均係蓋用被付懲戒
    人之甲章相符等情以觀，堪認被付懲戒人辯稱：本案工程係
    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該工程相關表格文件亦均係由王
    志中蓋用伊之甲章，伊並非實際管理本案工程之人等語，係
    屬事實。
２、本案工程既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該工程相關表格文
    件亦均係由王志中蓋用被付懲戒人之甲章，則被付懲戒人雖
    應負對廖家文等7人未善盡監督考核之責，但其既未實際負
    責或參與本案工程之指揮管理，自不能遽認被付懲戒人有審
    核不實，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至移送機關
    提出於本院之意見書狀內，所引用之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
    要點第5點第4款，即「前三款增刻之職名章，均指定專人保
    管使用，並同負行政與法律上之責任」之規定，係指經指定
    為保管使用增刻職名章之人，應同負行政與法律上之責任而
    言，其情形與被付懲戒人就本案工程，究應負何種法律上之
    責任無涉，移送機關據以主張依上述規定，被付懲戒人應負
    此部分疏失之責任云云，要屬誤解。
㈡、移送機關關於此部分所舉之證據，並不能證明被付懲戒人有
    此部分之違失，爰就此部分不另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之諭
    知。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7款、第8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祺祥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黃麟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莊依婷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澄字第15號
移 送  機 關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        
代   理   人  李俊儒      
              林科        
              陳宗佑      
被 付懲戒 人  楊志斌        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工務處
                            臺東工務段前段長



辯   護   人  陳世昕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楊志斌記過貳次，併罰款新臺幣拾伍萬元。
    事  實
壹、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楊志斌於擔任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已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臺鐵局）工務處臺東工務段(以下稱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已於民國ll0年10月2日退休），辦理「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線砸道工程」(以下稱本案工程)採購案件，未依契約規定之履約地點施工，致路線隔斷申請與契約施工路段不同，在未實際對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下，用內容不實砸道檢查紀錄等文件辦理計價，由得標廠商取得本案工程全部價款，因違反政府採購法圖利得標廠商，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林振昌、孫國雄、李明坤及許維軒（上述人員以下或簡稱廖家文等7人），因與得標廠商人員陳怡芬、陳輝虎、何秀菊、林昆旻、林瑞垵，以及違法在得標廠商兼職之臺鐵局員工徐永祥（上述人員以下或簡稱陳怡芬等6人），共同或單獨為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㈠所載之違反刑事法律行為，分別經法院刑事第一、二審判決有罪，被付懲戒人核有審核不實、督導不周，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疏失，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相關之規定，並影響機關形象，核其違法失職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㈠、廖家文等7人違反刑事法律之犯罪事實，以及徐永祥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違失行為，詳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㈠之記載。
㈡、１、廖彥華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稱臺北地院）以111年度原訴字第30號刑事判決（以下稱刑事第一審判決），論以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２、許維軒經刑事第一審判決，論以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五月（其餘從略）。廖彥華、許維軒均未對上開判決，提起刑事第二審上訴，業經判決確定。
㈢、廖家文、陳棋彰、林振昌、孫國雄及李明坤，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原上訴字第122號刑事判決（以下稱刑事第二審判決），於撤銷刑事第一審判決關於其等部分後，１、改判論廖家文以共同犯公務員對監督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二年十月（其餘從略）。２、改判論陳棋彰以共同犯公務員對監督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二年八月（其餘從略）。３、改判論處林振昌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及犯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刑，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二年，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４、改判論孫國雄以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５、改判論李明坤以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
㈣、１、陳怡芬、陳輝虎、徐永祥經臺北地院112年度簡字第332號刑事簡易判決（以下稱刑事簡易判決），均論以共同犯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罪，分別處有期徒刑一年，並均諭知緩刑五年（其餘從略）。２、何秀菊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共同犯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刑，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十月，並諭知緩刑四年（其餘從略）。３、林昆旻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犯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共二罪罪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月（均屬得易科罰金之罪）；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其餘從略）。４、林瑞垵經刑事簡易判決，論處犯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共二罪罪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月（均屬得易科罰金之罪）；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並諭知緩刑三年（其餘從略）。
㈤、徐永祥另經交通部以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移送懲戒法院審理後，經懲戒法院以111年度清字第62號判決，判處休職，期間一年，併罰款新臺幣（下同）六十萬元。
㈥、廖家文等7人及陳怡芬等6人，上述分別遭法院判處罪刑及懲戒處分部分，有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如本判決事實欄壹之五編號㈤至㈧所示之各該判決書影本附卷可稽。
二、
㈠、督導責任：依臺鐵局各段、廠、所、隊、中心員工服務手冊（下稱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以及臺東工務段108年3月28日東工養字第1080001693號函、108年4月29日東工養字第1080002261號函，其內所載之相關內容，顯見臺東工務段未能依規辦理隔斷路線作業程序之審核，亦未確實掌握施工安全前提之隔斷路線資料。又臺鐵局嗣並以112年6月19日鐵人二字第1120020891號函，以被付懲戒人於任職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督導臺東工務段辦理本案工程，未善盡督導屬員之責，致生弊端，影響路譽為由，核定對被付懲戒人為申誡2次之行政懲處。
㈡、驗收結算：依移送機關所提出如事實欄壹、五編號㈢、、至等證據資料顯示，本案工程之施工計畫送審核章表、施工計畫審查單、工程驗收指派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竣工報告單、工程結算明細表、工程數量結算表、工程決算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相關文書資料，均係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
三、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之證據如下：    
㈠、依本案工程採購契約及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所記載之內容，可見本案工程施作地點與申請隔斷路線不符，且在未實際對得標廠商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形下，配合內容不實之軌道施工抽查表及公共工程監造報表，經內部簽辦逐級陳核，最後皆由被付懲戒人核定，被付懲戒人顯有核定不實之違失。
㈡、又依鐵路局員工服務手冊內關於段長職掌及應監督事項（詳如本判決理由欄一）之記載，廖家文等7人因本案工程分別遭判處如上述之罪刑，被付懲戒人顯有督導不周之違失。另依本案工程驗收程序等之相關文件，均係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以觀，亦可見被付懲戒人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
四、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㈠、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分別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
㈡、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對段內所實施之事項，應監督所屬切實遵行，本案工程相關之造假文件，經內部簽辦逐級陳核，最後皆由被付懲戒人核定，有核定不實之違失。又臺東工務段多名員工因本案工程遭判處罪刑，亦有督導不周之失。另本案工程造假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等，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亦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疏失。被付懲戒人於接受移送機關詢問時，亦坦承上開相關違法事實，並表示：「本案沒有辦理契約變更，這部分確實是有疏失；是我任內發生，當然是我的疏失；後續驗收相關表格與資料，都是經由承辦人員層層覈實驗收，最後副段長以甲章決行；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本採購案所為之相關表單（包含履約管理及驗收結算等文件），所核定之段長甲章，均授權王志中副段長決行」等語。顯見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並有疏於指揮監督之責，其未能依相關規定執行其職務，且未善盡謹慎勤勉及力求切實之職責，核有違失，且情節重大。
㈢、綜上，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辦理本案工程未依契約規定之履約地點施工，且在未實際對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形下，用內容不實砸道檢查紀錄等文件辦理計價，使得標廠商取得本案工程之全部價款，履約過程之「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及「公共工程監造報表」，係經內部簽辦逐級陳核，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另竣工結算之「工程驗收指派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竣工報告單」、「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工程數量結算表」、「工程決算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相關文件，亦由被付懲戒人決行或代為決行，因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圖利得標廠商，臺東工務段所屬7名員工均遭法院判處罪刑，被付懲戒人核有審核不實、督導不周，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疏失，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所為除足以損害機關名譽外，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8條等規定，足認其違法情節，誠屬重大，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㈣、移送機關對被付懲戒人答辯之意見略以：
１、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依臺鐵局員工服務手冊之記載，職司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處理該段一切事宜，對於工務上實施事項，應負監督所屬切實遵行之責，而本案工程如前述之相關表格文件等，最後均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又依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第5點第4款規定，各級主管為業務需要而增刻之職名章，須指定專人保管使用，主管並同負行政與法律上責任，本案工程採購契約履約文件，雖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並使用段長甲章用印，然被付懲戒人依前揭規定亦同負有行政與法律上責任。
２、被付懲戒人辯解各語，均係事後卸責之詞。被付懲戒人確有移送機關所指之前述違失，且其情節重大，請鈞院依法審理，以資懲儆。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各1件）：
㈠、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
㈡、本案工程採購契約
㈢、本案工程之施工計畫
㈣、交通部l13年4月15日交路㈠字第l138900l06號函
㈤、刑事第一審判決
㈥、刑事第二審判決 
㈦、刑事簡易判決 
㈧、懲戒法院ll1年度清字第62號判決
㈨、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l08年4月25日至l08年5月2日)
㈩、公共工程監造報表（l08年4月25日至l08年5月2日) 
、臺鐵局各段、廠、所、隊中心員工服務手冊
、臺東工務段l08年3月28日東工養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東工務段l08年4月29日東工養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鐵局l12年6月19日鐵人二字第Z000000000號函
、臺鐵局採購案件權責劃分及內部控制機制表
、工程驗收指派單
、臺鐵局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臺鐵局竣工報告單 
、臺鐵局工程結算明細表
、臺鐵局工程數量結算表
、臺鐵局工程決算明細表 
、臺鐵局工程決算書 
、移送機關l13年7月30日詢問筆錄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應無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疏失：
㈠、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臺東工務段受臺鐵局授權辦理本案工程，得標廠商雖確有部分實際施作路段，與本案工程契約所定應施作之路段不符，臺東工務段養路室主任廖家文等7人因而遭法院判處罪刑，先予敘明。
㈡、惟臺東工務段所管轄之路線共計151公里，段內員工人數約200人，各項公務繁雜，被付懲戒人雖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然需有效分配工作始能善盡職責，依據臺鐵局員工服務手冊內之記載，副段長準用段長之服務規定，為有效處理段內各項業務，較單純之養護工程即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例如本案工程）。
㈢、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依據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刻有段長甲章、乙章，其中甲章即由副段長王志中保管使用。
㈣、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壹、五編號至所示之證明書及明細表等相關文件，均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其並使用段長甲章在上用印，被付懲戒人並非實際管理本案工程之人。至於移送機關所提出之壹、五編號所示之「工程驗收指派單」，雖係由被付懲戒人蓋職名章，但其內容僅係請臺鐵局高雄工務段派員辦理驗收，並未涉及本案工程實際施作之項目、數量，被付懲戒人並無審核不實情事。
㈤、又被付懲戒人擔任段長之業務繁忙，每個月均需定期赴臺鐵局本部參加各種例行或臨時會議，在段內主持事務之時間有限，為能有效管理段內各項業務，被付懲戒人約每2週即召開段內主管晨報，每月召開養路及施工會議，希望透過會議統整、解決問題以防微杜漸，善盡管理責任，有被付懲戒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可證。除此之外，為順利完成南迴鐵路電氣化之施工計畫，被付懲戒人亦每月召開、主持聯合工作協調會議，邀集交通部鐵道局東部工程處所屬第三、四工務段等相關單位人員參與，足見被付懲戒人對於本案工程之執行監督，實有付出相當之心力。而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副段長王志中及廖家文等7人，均未曾向被付懲戒人告知本案工程有辦理契約變更之需要，或有實際施作路線與本案工程契約不符之情形，故被付懲戒人事實上無從處理此問題，迄退休後始知悉本案工程有違法情事，被付懲戒人對於任內督導下屬人員未周所生問題，深表歉意，然被付懲戒人就養路工作既有定期會議檢討，在此情形下，廖家文等7人卻未提出上述問題，被付懲戒人並無發覺及處理問題之機會，實難認被付懲戒人應負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等責任。
㈥、另移送意旨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雖包含被付懲戒人在移送機關所陳述之內容，但依該詢問筆錄所記載之內容以觀，可知該詢問筆錄所記載之情節，並非被付懲戒人實際陳述之內容，而係移送機關事後自行加以整理所得，該事後加以整理所呈現之文字，顯與被付懲戒人實際表達之意思不符。被付懲戒人所稱「是我任內發生，當然是我的疏失」等語，係指被付懲戒人擔任段長所應負之督導責任而言。至於應辦理契約變更而未予辦理一節，因副段長王志中及養路室主任廖家文均未回報問題，被付懲戒人根本無從予以處理，實難逕認應由被付懲戒人負責。
二、縱認被付懲戒人有移送意旨所指之疏失，亦懇請鈞院審酌一切情況，惠予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
㈠、本案工程實際上係由副段長王志中負責處理，段長甲章亦係由其保管、使用，而被付懲戒人雖非實際負責處理本案工程之人，然對段內工作已善盡管理督導責任，業如前述，被付懲戒人並無怠忽職守情事。
㈡、被付懲戒人職涯累計記功31次、嘉獎121次、記過2次、申誡4次，可見被付懲戒人執行職務雖非全無過失，但始終秉持兢兢業業之態度執行職務。被付懲戒人對本案之發生深表歉意，懇請鈞院審酌本案是否有懲戒之必要，若鈞院仍認有懲戒之必要，並請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一切情狀，從輕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於本案準備程序中陳稱：本案工程由副段長王志中持伊之甲章全權處理，伊於退休後才被告知本案工程有不法情事。伊願承擔本案督導不周之連帶責任，但伊並無移送機關所指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不實等疏失。本案工程之相關表格，於108年12月26日才製作完成，嗣後再轉送鐵路局工務處。伊因本案工程弊端，遭鐵路局核定申誡2次，伊並未提起復審。
四、聲請調查證據：
㈠、請向臺東工務段函調該段108年1月份起至108年12月份止，召開養路會議、晨報會議紀錄，以及與鐵道局東部工程處所屬第三、四工務段等相關單位，所召開聯合工作協調會議之會議紀錄。
㈡、上述資料，足以證明被付懲戒人約每2週召開段內主管晨報、每月召開養路及施工會議、聯合協調會議，已善盡管理責任。
五、證據（均影本在卷，各1件）：
㈠、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暨其附件
㈡、l08年度4至6月份養路會議紀錄
㈢、臺東工務段l08年第5至l0次晨報紀錄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於105年8月1日起至110年10月2日止，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依臺東工務段辦事細則第13條「段長綜理段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段長襄助之」，以及臺鐵局員工服務手冊，於工務單位員工職掌表內記載「段（隊）長（兼）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處理該管段內一切事宜」；於工務單位員工個別遵守事項內記載「段長對於工務上實施事項，應監督所屬切實遵行．．．」，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為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之重要職責；應依據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之原則，對直屬屬員切實執行考核，次級屬員得實施重點考核。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屬員認真執行考核者，應予獎勵；疏於督導考核或考核不實者，應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等之規定，應切實對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執行監督考核之責任。乃被付懲戒人對臺東工務段員工廖家文等7人，未善盡其應負之監督考核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於辦理本案工程之過程中，與得標廠商人員陳怡芬等6人，共同或單獨為下列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
㈠、廖家文等7人及陳怡芬等6人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    
１、背景及人物說明：
⑴、緣臺鐵局北區供應廠採購課於107年間，以公開招標之方式，辦理由臺東工務段主辦之本案工程採購案，由慶耀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稱慶耀公司）得標，主要施工項目包括軌道砸道平整機械砸道98,000公尺（以下稱軌道砸道工程）及各式道岔機械砸道共計96套（以下稱道岔砸道工程）。依本案工程契約約定：①、慶耀公司關於軌道砸道工程之履約範圍為臺東工務段轄內電氣化路段（案發時該路段由北往南至南迴線知本站止）；關於道岔砸道工程之履約範圍係從三民站至知本站之各站道岔（花蓮縣玉里鎮、富里鄉，臺東縣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臺東市、卑南鄉）。②、契約價金係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③、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④、本案工程之施工檢查為施工當日檢查，需檢查位置及標準值，如未達標準時，應於3日內重新施工至檢查合格為止，否則視為未完工。⑤、上述之檢查由施工轄區之領班或擔任監工者會同立約商代表辦理，工務段檢查人員並得填寫檢查紀錄表共三份，經雙方簽認，一份自存備查，一份交立約商，一份送工務段以為計價、抽查及驗收依據。即慶耀公司於進行軌道砸道工程及道岔砸道工程時，須會同臺鐵局人員一齊施工，雙方就慶耀公司之施工結果須立即檢查，就軌道砸道工程部分，須將檢查結果登載於「當日軌道砸道平整機械砸道完成檢查紀錄表」（以下稱軌道檢查紀錄表），就道岔砸道工程部分，須將檢查結果登載於「當日道岔機械砸道完成檢查紀錄表」（以下稱道岔檢查紀錄表），不論係軌道檢查紀錄表或道岔檢查紀錄表，其上均須有廠商代表（即慶耀公司人員）及會驗單位（即臺鐵局人員）之簽名。此外，依照本案工程採購案之監造計畫，臺鐵局尚須會同慶耀公司施工之人員，就慶耀公司當日施工結果進行自主抽查，並就軌道砸道工程之抽查結果製成「一般軌道工程施工抽查表」（以下稱軌道施工抽查表），就道岔砸道工程之抽查結果製成「道岔工程施工抽查表」（以下稱道岔施工抽查表）。
⑵、廖家文、廖彥華及陳棋彰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分別擔任臺東工務段養路室主任、助理工務員及臺東工務段臺東工務分駐所（下稱臺東工務分駐所）主任；林振昌、孫國雄及李明坤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分別擔任臺東工務分駐所臺東道班、知本道班及鹿野道班之技術領班；許維軒於本案工程施作期間，擔任臺東工務段池上分駐所技術助理。又陳怡芬係慶耀公司及長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長盛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綜理慶耀及長盛公司之事務；陳輝虎係慶耀及長盛公司之員工，擔任本案工程之履約品管人員；徐永祥於本案工程施工期間，擔任臺鐵局工務養護苗栗施工分隊分隊長，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相關規定，私下在慶耀及長盛公司兼職，除在該二公司內成立軌道班及負責管理外，並參與本案工程之履約；何秀菊、林昆旻、林瑞垵則均係慶耀及長盛公司之員工。
２、廖家文等7人與陳怡芬等6人，於辦理及施作本案工程時，共同或單獨為下列違反刑事法律行為。
⑴、軌道砸道工程部分：
①、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與陳怡芬、陳輝虎、徐永祥、何秀菊，獲悉慶耀公司依本案工程契約，實際施作軌道砸道工程長度僅為88,665公尺，尚不足9,335公尺（98,000公尺-88,665公尺），慶耀公司若未與臺鐵局辦理契約變更，僅得以88,665公尺向臺鐵局請領工程款。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為使慶耀公司取得全部工程款，明知本案工程之施工應依契約及相關規定執行，彼等竟共同基於對於主管事務，違背相關法規命令，直接圖慶耀公司不法利益、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8年4月22日起至同年月25日間，謀議下列計畫：就本案工程契約不辦理契約變更，由慶耀公司相關人員向廖家文等人提供，該公司施作長度不足部分之相關資料，並由廖家文等人依上述資料指示慶耀公司人員，至本案工程契約所約定之施作範圍外，即南迴線太麻里站附近施作軌道砸道工程，將原本不足之施作長度（即9,335公尺）予以補足，並自履約範圍內挑出尚未進行軌道砸道工程之路段，據以製作內容虛偽不實之施工文件，藉此將慶耀公司在本案工程契約範圍外（即南迴線太麻里站附近）所施作之軌道砸道工程，佯裝為慶耀公司已在本案工程契約範圍內履行軌道砸道工程，而得以向臺鐵局辦理計價及取得全部工程款。
②、謀議既定，廖家文、廖彥華及陳棋彰為遂行上述計畫，即指示慶耀公司人員製作不實施工資料，並商請臺東工務分駐所之道班技術領班，即李明坤、林振昌、孫國雄等配合簽核。陳怡芬等6人即與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基於共同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聯絡，明知相關人員並無於如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2、4至6所示日期，至同上附表軌道砸道檢查紀錄表不實內容欄所載施工之情事，仍接續不實製作各該編號所示之軌道砸道檢查紀錄表、軌道施工抽查表，並交付予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而為行使。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均明知並無前開文件所載施工情事，亦與廖家文、廖彥華、陳棋彰及前述陳怡芬等6人，承前開對於主管事務圖利、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聯絡，分別在內容不實之軌道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位上簽名或用印。另李明坤、林振昌及孫國雄並在未實際對慶耀公司施工成果進行檢查之情況下，即逕行分別不實登載如同上附表軌道施工抽查表不實內容欄所載之事項，李明坤、孫國雄及林振昌並在上簽名或用印後，交由陳棋彰據以製作內容不實之軌道施工抽查表，再交由廖家文、廖彥華及王志中審核蓋章（王志中斯時擔任臺東工務段副段長，由其持被付懲戒人之甲章審核蓋章），復將該抽查表交由廖彥華據以製作不實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並逐級層轉廖家文蓋章後，由王志中持被付懲戒人之甲章蓋章核定而為行使，使辦理本案工程驗收之主驗人，誤認本案工程未依約施工部分，業經慶耀公司施作軌道砸道工程，並經臺鐵局人員檢查合格，而同意予以驗收，足生損害於臺鐵局對本案工程管理驗收之正確性，並使慶耀公司取得未依約履行部分之工程款共126萬878元，而為圖利慶耀公司之行為。
⑵、道岔砸道工程部分：
    林昆旻、林瑞垵明知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30日，並未對如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二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亦明知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亦未對如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三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然為讓慶耀公司就本案工程可取得道岔砸道工程部分之全部工程款，竟先由林昆旻、林瑞垵於其等業務上所製作之道岔檢查紀錄表上，填載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30日，對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二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及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對刑事第一審判決附表三所示道岔施作砸道工程等不實內容，並分別交付與許維軒、林振昌。而許維軒、林振昌均明知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對慶耀公司關於上述工程之施作情形，應依本案工程契約切實抽查驗收，方得在道岔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簽名用印。乃許維軒、林振昌均明知其等並未對上述工程進行查驗，林振昌竟基於行使內容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先於108年9月19日前某時許，逕在慶耀公司提出之108年6月4日道岔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用印；另基於行使不實公文書之犯意，在不詳時間，逕在108年6月4日之道岔施工抽查表檢測人員欄內用印，虛偽不實表示慶耀公司於108年6月4日，所進行之道岔砸道工程，業經臺鐵局人員會驗合格。又許維軒基於行使登載不實業務文書之犯意，於108年5月30日在臺鐵局玉里道班房舍旁，逕在慶耀公司所提出之108年5月30日道岔檢查紀錄表會驗單位欄內簽名，虛偽不實表示慶耀公司於108年5月30日，所施作之道岔砸道工程，業經臺鐵局人員會驗合格。該等文件嗣經慶耀公司向臺鐵局提出，用以請領工程款款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臺鐵局對於工程管理驗收之正確性。
㈡、廖家文等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參與共同犯罪者除得標廠商陳怡芬等人外，甚有同為鐵路局員工卻違法在得標廠商兼職之徐永祥（詳如前述），其參與本案犯罪之人數眾多，犯罪情節非輕且牽連甚廣，影響機關信譽及機關紀律形象甚鉅。乃被付懲戒人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期間，對廖家文等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竟全然不知，其對上述人員未善盡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
二、被付懲戒人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依本判決理由欄一所記載之相關規定（見本院卷第1宗第253頁、402頁、404頁），對臺東工務段所屬員工廖家文等7人，應切實執行監督考核之責任，以維護機關安全及防止重大弊端之發生。而廖家文等7人上述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參與共同犯罪者除得標廠商人員陳怡芬等人外，甚有同為鐵路局員工卻違法在得標廠商兼職之徐永祥（上述人員分別遭法院判處罪刑及懲戒處分之情形，詳見本判決事實欄壹、一之㈡至㈥之記載），其參與犯罪之人數眾多，犯罪情節非輕且牽連甚廣，影響機關信譽及機關紀律形象甚鉅，依其犯罪情節，不難由平日之監督考核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乃被付懲戒人未善盡對廖家文等7人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顯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又臺鐵局於被付懲戒人退休後，同以「前任職於臺東工務段段長期間，督導臺東工務段辦理『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縣砸道工程採購案』，未善盡督導屬員之責，致生弊端，影響路譽』為由，核定對被付懲戒人為申誡2次之行政懲處，有移送機關所提出之證據所示之鐵路局函文附卷可稽，被付懲戒人嗣未對上述行政懲處提起復審等情，亦據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述明確。另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坦承其於擔任臺東工務段段長時，未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願承擔督導不周之連帶責任等語。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有前述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事證已臻明確。被付懲戒人聲請本院調取如本判決事實欄貳之四所示之相關會議紀錄等，並不能為被付懲戒人有利之論斷。
三、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3項後段規定「前二項（應受懲戒）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員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日。但應受懲戒行為係不作為者，指公務員所屬服務機關或移送機關知悉之日」。本案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不作為違失，雖無從由卷內所附相關證據資料得知，被付懲戒人之應作為義務究於何時終止，亦無法得知臺東工務段或監察院，究於何時知悉被付懲戒人之不作為違失。但依臺東工務段於108年12月16日，製作本案工程之工程決算明細表、工程決算書等情以觀（見本院卷第1宗第460至463頁），可見本案工程於上述日期之前仍未結案，即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斯時仍未被發覺，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迄108年12月16日仍持續中。而監察院於113年10月15日，將本案移送本院，有蓋用本院收文章之監察院函可考（見本院卷第1宗第7頁）。被付懲戒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行為，既迄108年12月16日仍持續中，則計算至本案於113年10月15日繫屬於本院之日止，顯未逾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10年及5年之懲戒權行使期間。又公務員懲戒法雖於109年7月17日修正施行，但該次修正施行非屬法律有變更之情形，自毋庸為比較新舊法，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適用109年7月17日修正施行之裁判時法。
四、核被付懲戒人未善盡對廖家文等7人監督考核之責任，致未能防杜及發覺廖家文等7人之違法行為，除違反本判決理由欄一所載之相關規定外，並違反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即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項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公務員服務法於111年6月24日修正施行，該法修正施行前第5條、第7條，雖經移列為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並酌作部分文字調整，惟對公務員應謹慎勤勉，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之規定並無不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8條之規定。本件被付懲戒人如本判決理由一、二所示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致廖家文等7人於本案工程進行中，得以集體為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且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尊重及信賴，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所提供之相關證據資料，以及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相關陳述各情，已足認事證明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爰審酌被付懲戒人本案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其違反義務之情節及程度、所生之損害及影響，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所定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五、不另為不受懲戒諭知部分：
㈠、移送機關雖另指本案工程相關表格文件等，均經內部簽辦逐級層轉由被付懲戒人核定，因認被付懲戒人另有審核不實，而有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云云。惟查：
１、被付懲戒人否認其有移送機關另指之上述違失，並為本判決事實欄貳之一所載之辯解。而依移送機關提出於本院之意見書狀內記載：本案工程相關履約文件，雖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並使用段長甲章用印等情（見本院卷第2宗第81頁），核與移送機關所提出如本判決事實欄壹、五編號㈢（見本院卷第1宗第212至213頁）、編號㈨、㈩（見本院卷第1宗第389至398頁）、編號至（見本院卷第1宗第452至463頁）之證據資料顯示，其中除編號之本案工程驗收指派單（指派高雄工務段派員辦理驗收），係由被付懲戒人蓋用其職名章外，其餘本案工程重要之表格文件等，則均係蓋用被付懲戒人之甲章相符等情以觀，堪認被付懲戒人辯稱：本案工程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該工程相關表格文件亦均係由王志中蓋用伊之甲章，伊並非實際管理本案工程之人等語，係屬事實。
２、本案工程既係由副段長王志中督導負責，該工程相關表格文件亦均係由王志中蓋用被付懲戒人之甲章，則被付懲戒人雖應負對廖家文等7人未善盡監督考核之責，但其既未實際負責或參與本案工程之指揮管理，自不能遽認被付懲戒人有審核不實，履約管理失當及結算驗收欠妥之疏失。至移送機關提出於本院之意見書狀內，所引用之臺鐵局職名章使用管理要點第5點第4款，即「前三款增刻之職名章，均指定專人保管使用，並同負行政與法律上之責任」之規定，係指經指定為保管使用增刻職名章之人，應同負行政與法律上之責任而言，其情形與被付懲戒人就本案工程，究應負何種法律上之責任無涉，移送機關據以主張依上述規定，被付懲戒人應負此部分疏失之責任云云，要屬誤解。
㈡、移送機關關於此部分所舉之證據，並不能證明被付懲戒人有此部分之違失，爰就此部分不另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之諭知。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7款、第8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祺祥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黃麟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莊依婷


